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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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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876號


原          告  羅春梅


                鄭滿月
                王仙蘭




共同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被          告  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歐大墭


訴 訟 代 理 人  林明正律師
                林育生律師
複  代  理  人  王雅慧律師
被          告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光
被          告  彭慶  




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陸仟叁佰肆拾叁萬零陸佰壹拾貳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陸仟零陸拾陸萬壹仟肆佰伍拾壹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叁仟捌佰伍拾捌萬肆仟柒佰零伍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壹仟貳佰陸拾肆萬壹仟零叁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六，由原告羅春梅負擔百分之八，由原告鄭滿月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王仙蘭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於原告羅春梅以新臺幣陸佰玖拾萬元、原告鄭滿月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原告王仙蘭以新臺幣伍佰壹拾叁萬元為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但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陸仟捌佰玖拾叁萬元為原告羅春梅預供擔保、以新臺幣陸仟陸佰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鄭滿月預供擔保、以新臺幣伍仟壹佰貳拾叁萬元為原告王仙蘭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建經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彭慶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業經新任法定代理人林憲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三五七至三六三頁書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至三、七款、第二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三人（郭國俊、杜明輝、傅楷智、吳亦珍、歐大墭後經撤回，爰不贅述）連帶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下同）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原告王仙蘭六千零四十五萬七千一百元本息。
（一）原告於一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首次言詞辯論期日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下稱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一五頁書狀）。
（二）原告於同年三月十四日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彭慶、蔡實鼎（前曾追加後撤回，斯時尚非被告）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二七頁書狀）。
（三）原告於同年四月七日追加蔡實鼎為被告，聲明同前（見本院卷㈠第四八一頁書狀），原告上開變更追加，基礎事實同一、僅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原告嗣於一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撤回對蔡實鼎之訴（見本院卷㈤第二七五頁筆錄），並更正刪除聲明關於蔡實鼎部分（見本院卷㈤第二八一頁書狀），於法仍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爰就變更、追加後之訴為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４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及均自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５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即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
　　６關於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
　　１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作興建大樓契約（下合稱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地政士，就原告應分得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指定人；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遂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羅春梅部分Ｌ戶八樓、Ｋ戶四樓及八樓、Ｊ戶十五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六五坪房屋及Ｂ２－１２、Ｂ３－０６號二個車位，鄭滿月部分Ｌ戶十五樓、Ｋ戶六樓及九樓、Ｊ戶八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五三坪房屋及Ｂ３－０１、０５號二個車位，王仙蘭部分Ｌ戶五樓、Ｋ戶七、十樓共一０四‧二五坪三戶房屋及Ｂ２－０９、１３號二個車位（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詳如附表一）。
　　２原告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信託契約（下合稱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嗣合併為第六五八地號土地即本件土地）開發興建店鋪集合住宅」案部分（新店「巴黎皇宮」二期建案，下稱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
　　３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依四方信託契約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有下列違約行為：①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信託契約（下稱被告間信託契約），使委託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一人而無原告等合建地主；②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③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移轉土地持分並超逾明暘開發公司分配房屋配賦土地持分；④僑馥建經公司至遲於一０六年十月二十日即已知悉原告選定分得附表二所示房屋，仍於一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被告間信託契約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一人，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即本件土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由明暘開發公司售出；⑤僑馥建經公司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仍介紹金主、賺取高額服務費，並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⑥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二十日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水電瓦斯電信、信託相關申請作業及稅捐申報之印章，盜蓋在虛偽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原告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⑦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即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⑧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選定房屋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其中羅春梅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六二、鄭滿月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八十。
　　４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明暘開發公司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移轉設有高額抵押權權利瑕疵之不動產房地，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所取得之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房地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損害，爰以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每坪五十九萬三千元及原告各自取得之建物面積羅春梅一五０‧六五坪、鄭滿月一五０‧五三坪、王仙蘭一０四‧二五坪計算，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均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依序請求賠償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被告彭慶是段期間為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明暘開發公司與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二人則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業明示撤回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四一九頁，爰不贅述）
　　５另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明暘開發公司尚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十坪之價額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二十三坪之價額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爰分別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如數給付。又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本件土地尚有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之應有部分信託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而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目的已完成，僑馥建經公司自應將原告所信託、未移轉予第三人之本件土地持分返還予原告，爰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如數移轉。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明暘開發公司以：
　　①本件合建契約所載二十六筆土地原於八十六年間經訴外人整合開發、申請建造執照，因故未獲准駁處分，迄明暘開發公司接手，為追求較大容積，乃以其中二十一筆土地申請原案續審，於九十八年十二月間取得九十九年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後因原告提起行政爭訟，指原案應含括原告三人及土地，致前述建造執照於一０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因原建案斯時已興建至七樓，為免損及原簽約地主權益，明暘開發公司乃與全體地主重行商議締約，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重行領得一０二年店建字第八二０號建造執照，將原建案規劃為新店「巴黎皇宮」一期，原告等新增地主土地部分另行規劃為本建案，明暘開發公司因前述延宕，斯時已虧損達四億餘元，迄一０五年間原建案竣工，明暘開發公司已近破產，但為使原建案部分取得使用執照，乃向中泰租賃公司貸款，俾便本建案開工，後因中泰租賃公司拒絕續融資，明暘開發公司經由僑馥建經公司引介向訴外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蕾盈實業公司）借款，一０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復將四方信託契約受益權讓與訴外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迪和公司）。
　　②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營造廠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發營造公司）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原建案工程款共五千零五十三萬元為由為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就本建案之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處分，明暘開發公司為免影響後續履約，先於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將本建案可分得之三十四戶不動產房地出售訴外人以清償對中租迪和公司之債務，並反擔保免假扣押執行，惟山發營造公司復又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本建案工程款共五千九百四十一萬元為由再行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移轉本建案不動產所有權，明暘開發公司遂於同年六月六日與山發營造公司和解，以反擔保金清償原建案工程款，並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山發營造公司以為擔保。
　　③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原告等地主卻拒不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Ａ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蕾盈實業公司以為擔保；以及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暨先後設定附表二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葉錫遠，及併同附表二㈣、㈨房屋及基地持分辦理設定附表二Ｄ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銀公司）以為擔保，用以貸款償付借款利息、本建案後續費用。
　　④為免附表二等地主分配之房屋及基地持分復遭明暘開發公司其他債權人扣押取償，明暘開發公司再於同年八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將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擬結算找補款後，清償對債權人之債務、塗銷該等抵押權。故原告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既在附表二Ａ、Ｂ、Ｃ、Ｄ抵押權設定之後，僅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不動產存有權利瑕疵，並非侵權行為。
　　⑤僑馥建經公司就明暘開發公司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塗銷信託、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後，將設定抵押權以擔保對債權人之借款情節，為僑馥建經公司所明知。
　　⑥否認原告關於損害價額之計算，又羅春梅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五千一百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五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⑸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二百零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九元、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⑺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⑻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⑼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⑿代墊管理基金償還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鄭滿月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四千八百九十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⑸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⑹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⑺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⑽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王仙蘭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三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零九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九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元、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⑹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⑺代墊契稅償還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⑻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⑾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四萬九千零六十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對原告之債務等語置辯。
（二）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彭慶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固不爭執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及被告間信託契約之訂立，原告簽立選屋單交付明暘開發公司，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於一０七年十二月六日完工，一０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信託為原因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七月間依明暘開發公司所出具、蓋有原告等地主印文之指示書，將附表二所示房屋以塗銷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等情，但以：①原告簽立之選屋單未曾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內容亦不明確，且未載基地持分比例，關於分配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屋及基地持分為何，係明暘開發公司告知僑馥建經公司，②被告間信託契約係依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簽立，③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係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第捌條第五項之約定辦理，④僑馥建經公司引介之蕾盈實業公司，一０六年間首度借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之際並未設定抵押權，後設立抵押權已與僑馥建經公司引介時相距二年之久，⑤本建案興建完成後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係明暘開發公司製作「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交僑馥建經公司蓋印後，委託地政士辦理，非僑馥建經公司辦理，⑥本建案建造執照由明暘開發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無原告等地主，故使用執照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能依建造執照，將明暘開發公司列為委託人，⑦僑馥建經公司係依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蓋印之指示書，在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上用印及交付權狀正本，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四、五項約定由明暘開發公司自行送件將附表二所示房屋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而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就所提資料之真偽，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亦非信託業者，不負實質審查之責，並無義務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所為悉依四方信託契約及本件合建契約之約定，未違反信託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況指示書上原告印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之員工或負責人均不知悉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二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均與原告所受損害無涉，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⑧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與原告所稱損害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受損害係因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既係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有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文之指示書辦理，即便僑馥建經公司未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本建案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併列原告等地主為委託人、非依本件合建契約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文件交由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辦理，僑馥建經公司接獲指示書後仍應依指示書內容辦理，而以塗銷信託為原因將附表二所示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通常不生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遭設定抵押權之結果，⑨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尚不得由原告逕行請求，⑩對原告主張之損害有爭執，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再扣除對明暘開發公司取得之債權額計算，⑪原告未使用特定印章，而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印章，致遭明暘開發公司盜蓋在指示書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另就僑馥建經公司代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支付之地價稅八千三百八十元、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元、一萬零八百二十元，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渠等分別於一０一年間與被告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渠等分別提供名下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持分，與相鄰之同段其他二十五筆土地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渠等於一０四年間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渠等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被告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渠等、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渠等於同年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❻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渠等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渠等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❽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渠等，渠等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詳如附表二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合建契約書、選屋單、信託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清冊、指示書、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使用執照附表、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複丈成果圖、面積表含土地持分、平面圖、信託契約書暨受益權轉讓契約書為證（見士林卷第三四至二九一、二九四至四五六頁、本院卷㈢第四一至一四九），核與被告所提信託契約書、用印指示書、切結書所載相符（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卷㈢第五一九至五二五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原告選定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所有權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並與本院職權查證結果一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塗銷信託登記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可考（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三一二頁、卷㈤第十七至一二一頁）；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明暘開發公司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致原告取得之不動產有權利瑕疵、受有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各應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分別依序賠償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彭慶則應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及明暘開發公司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僑馥建經公司應分別返還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１明暘開發公司承接本建案前原建案，遭原告介入阻擾延宕四年致資金不足負債累累，方開始借貸以便開工，後因金主及營造廠催索款項，且原告等地主亦不願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將依約分得之房地均出售仍有不足，方陸續將應分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地塗銷信託後設定抵押權以貸款償付，為免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後續再遭債權人扣押，遂先行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關於損害之數額計算有誤，且另為抵銷抗辯；２僑馥建經公司之行為均未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亦未違反信託法之規定，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資料之真偽，不負實質審查之責，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並與原告所稱損害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原告主張之損害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另原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部分
　　１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給付，不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之標的物，對於買受人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出賣人不履行第三百四十八條至第三百五十一條所定之義務者，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二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一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次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第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亦有明定。
　　２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與彭慶連帶賠償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係以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與僑馥建經公司訂有四方信託契約，明暘開發公司有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僑馥建經公司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為論據，其中明暘開發公司就有前述❶、❻、❽所示行為，及其中❻、❽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定有高額抵押權之權利瑕疵，進而遭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喪失所有權等節，以及僑馥建經公司就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均不爭執，惟分別以前詞置辯。茲明暘開發公司對於所移轉予原告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及基地持分存有如附表二「最高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欄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瑕疵，及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受有損害情節並不爭執，僅爭執損害數額之計算及為抵銷抗辯，爰先就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是否違反四方信託契約或信託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規定、該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即所取得之附表二不動產經設定抵押權並遭拍賣取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為認定，嗣認定損害數額，再續就被告之抵銷抗辯為論斷。
　　３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契約第壹至叁條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地面十四層以上、地下二層以上之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三人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前已述及，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合建契約書、選屋單可考（見士林卷第三六、三七、六十、六一、八四、八五、一０四至一一０頁）。
　　４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本建案部分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三人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前業載及，且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信託契約書可按（見士林卷第一一四至二二八頁）。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甲方（即原告）及乙方（即明暘開發公司）應將下列財產權利信託與丙方（即僑馥建經公司）為信託管理」第㈠款約定：「本開發案屬甲方土地及建物，甲方應‧‧‧信託登記至丙方名下」，第㈡款約定：「本開發案建造執照之起造人名義：乙方應於簽訂本約後，於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資金融通撥款前，將建築執照起造人名義變更予丙方」，第㈢款約定：「地上物：本項第一款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之所有權全部」，明揭本建案之「土地」，係由「原告等地主」移轉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之「建造執照」，則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
　　５而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之被告間信託契約，係約定為使明暘開發公司在本件土地規劃新建住宅工程能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由明暘開發公司委託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受託人，辦理有關建物起造人名義信託管理事務，並依信託目的及與融資機構之約定，於建物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一併辦理建物追加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予融資機構，特訂立信託契約，信託人為明暘開發公司、受託人為僑馥建經公司、利害關係人即融資機構為中泰租賃公司，信託財產為本建案申請核准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及未來興建中、興建完成之建築物（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是被告間信託契約內容合於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㈢款之約定，原告指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違反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難認有據。
　　６關於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部分，固為僑馥建經公司所不爭執，但本件土地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之際，信託人仍登記為原告等地主，此觀卷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顯示，此由本件土地現仍登記僑馥建經公司名下部分，其他登記事項載明為「信託財產」，信託委託人除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三人外，尚有范姜宏、趙元祥、趙嘉音、鄧蘭華、趙亨、趙黎驊、趙冬香、張舒涵、張鈞涵、張鈒涵、趙蘭芳、李志明、李盛震、楊偉琦、施素娥、練立威、陳景芳等十七人等節即明（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六八頁），是縱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土地信託登記之際，漏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仍無礙僑馥建經公司業依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將原告等原地主名下本件土地持分，以原告等原地主為信託人、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自難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７關於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並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已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且四方信託契約締約目的在使本件合建契約之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明暘開發公司並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而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參以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而明暘開發公司依約可分配興建完成大樓其中三十七戶房屋及取得該等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此經明暘開發公司陳明在卷，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甚明；況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明定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即僑馥建經公司）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就明暘開發公司應分得土地持分辦理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人（見士林卷第四十、六四、八八頁）；本件合建契約性質既為互易，本件合建契約並約定有原告（僑馥建經公司受託）移轉本件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時程，明暘開發公司依約本得自原告等地主處取得所分配之三十七戶房屋應配賦之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一０八年四月、六月、七月陸續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本件土地部分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要難逕指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８關於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本建案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核發，而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即簽立，斯時建造執照尚未獲核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建造執照則已核發約一年四月，該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不含原告等地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款，載明本建案之建造執照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前已提及，原告簽立四方信託契約時就此約款並未提出質疑，堪認原告等地主不唯知悉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迄至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仍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且無任何爭議；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既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並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參以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以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已如前載，亦即本件合建契約原意即為興建後地上建物所有權係明暘開發公司所有，因互易移轉予原告等地主，以換取原告等地主之本件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合於四方信託契約與本件合建契約之目的及意旨，難謂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９關於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仍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亦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再者，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訂立，四方信託契約則遲至二年餘至三年後之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方簽訂，而明暘開發公司於本件合建契約訂立時，即因原就本件土地所取得並開始興建建物之九十九年度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遭原告訴請撤銷，延宕近四年而產生鉅額虧損、幾近破產（參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第貳大點第二點㈠第２點①所載），且四方信託契約內容並含括明暘開發公司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前曾提及，易言之，四方信託契約訂立時，原告不唯已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逾二年，僑馥建經公司就原告與財務狀況不佳之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建契約情節，毫無置喙、防止之可能或餘地，且原告對於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良、亟需資金一節，亦知之甚稔，尚無庸僑馥建經公司另行提醒注意；至引介金主或提供指示書範本，均係在協助、促使明暘開發公司履行本件合建契約義務、完成本建案，或利於僑馥建經公司正確處理信託事務、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豈有僑馥建經公司引介金主貸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取得充足資金完成本建案，或提供指示書範本，使明暘開發公司明瞭僑馥建經公司處理信託事務（移轉興建完成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所需完整資訊或形式，竟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理？原告此節所指，仍無可採。
　１０關於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
　　①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際，明暘開發公司兩度遭營造廠山發營造公司以積欠工程款為由假扣押，明暘開發公司雖出售本件合建契約分得之不動產房地，仍未能啟封，明暘開發公司遂於一０八年六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羅春梅、王仙蘭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㈣、㈨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明暘開發公司於同年七月間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㈠至㈢、㈤至㈧、㈩、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以及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以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抵押取得資金，此經明暘開發公司自承不諱，並經原告指陳明確；明暘開發公司斯時負責人郭國俊業因代表明暘開發公司為前述「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之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確定（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一七七頁）。是明暘開發公司交付予僑馥建經公司、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其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均為真正，堪以認定。指示書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既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依該等指示書之指示，移轉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可言。
　　②原告固稱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仍依指示書之內容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以塗銷信託登記方式移轉所有權予明暘開發公司，然查：⑴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彭慶、副總經理吳亦珍、業務協理杜明輝、助理傅楷智等人，對於明暘開發公司（郭國俊）「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持原告真正印章在指示書上蓋用，以取得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俾便設定抵押權取得資金之行為，均不知情、未參與、協助，此經檢察官、刑事法院調查審認詳明，有臺灣高等法院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一一０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三二號不起訴處分書足徵（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二五０頁），是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明知原告等地主對於該等指示書並不知情，仍依指示書辦理原告等地主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⑵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丙方之信託管理」第二項「信託財產之產權管理事務」第㈡款約定：「信託目的完成時，丙方應即依甲、乙方分屋協議書及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後，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甲、乙方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與返還予甲、乙方或其各指定之第三人」（見士林卷第二二、二四、一六二、一六四、二０六、二０八頁），該約款已明揭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可指定僑馥建經公司將特定之信託標的房屋及基地持分移轉予指定之人，參諸原告於一０四年三月間、一０三年八月間所填寫之選屋單，其上僅有原告個別選定之房屋編號，並無配賦之基地持分，且下方說明欄記載「⒉上表所列面積僅為選屋標準，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之房屋權狀為準」、「⒋車位遴選方式一律以由公司公開抽籤方式決定」、「⒍本選屋單一式兩份，本公司及地主各持一份」、「⒎若所遴選之房屋及車位有與其他住戶重複之情事則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見士林卷第一０四至一一０頁），即選屋單所載不唯未臻具體明確（欠缺正確之建號、面積及配賦土地持分比例），且非無可能嗣後因抽籤更易，更僅一式二份，復均無未見任何將來應提示予信託受託人（僑馥建經公司）之約定。足見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辦理興建完成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務時，仍需依原告等地主及明暘開發公司「最後」之「具體明確指示」辦理，而無從逕依建案完成前、內容簡略且尚未確定之選屋單辦理；則僑馥建經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人之一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用全體信託人即原告等地主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章印文、載有明確內容及具體翔實房屋與基地持分之指示書，辦理信託事務即塗銷信託或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自無不合；⑶再者，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資料提供」第二項約定：「甲方及乙方保證所提供資料為真實，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致影響丙方辦理委任事項者，甲方及乙方應自負責任‧‧‧」（見士林卷第十八、一五八、二０二頁），即僑馥建經公司不負有資料真偽之查證責任，而應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擔保資料為真正並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既無庸查證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自無於取得指示書後，再就資料之真偽向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確認之必要性；且原告等地主人數非少，四方信託契約履行過程中，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之資料及僑馥建經公司所應處理之事務均繁多，倘令僑馥建經公司需一一向原告等地主確認資料之真實性，恐反致延宕事務之處理及本件合建契約之進程，有違事理。是本院認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並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無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情事。
　１１況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在僑馥建經公司不知情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設定抵押權之情形下，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六項行為，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嗣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後移轉予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所有權之結果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綜上，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規定及信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請求僑馥建經公司負賠償之責，難認有據。僑馥建經公司既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義務或信託法規定情事，彭慶固為僑馥建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無庸負責。
　１２關於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①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為所取得之不動產房地前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迭已敘明，是原告之損害於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經拍定、更易所有權人時始發生並確定（即附表二「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分別為一一０年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一０九年八月十七日、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一０九年九月七日），該等損害無從回復原狀，應以金錢賠償，損害賠償數額自應以原告喪失所有權當時各該不動產之客觀價值即拍定價格定之，至原告所指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不唯與本件損害發生時間有一定程度差異，且並非附表二所示各該不動產之實際交易（拍賣）價格，而不動產價值與客觀經濟環境、不動產坐落位置、新舊程度、面積、格局、周邊狀況含鄰戶、管理方法甚至前手個別使用情形息息相關，此為週知之事實，是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僅能在未有實際交易情形下提供價格之參考，無從取代實際交易價格。
　　②而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之實際交易價格即拍定價格分別如附表三「拍定價格」欄所載（羅春梅部分共六千七百零九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元，鄭滿月部分共六千二百零五萬四千三百零三元，王仙蘭部分共四千零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元），扣除原告各自領回之價金即已獲填補之損害（羅春梅部分共七十八萬八千零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共五十九萬五千一百一十四元，王仙蘭部分共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元），原告所受損害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堪以認定。
　　③則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應屬有據。
　１３關於明暘開發公司抵銷之抗辯：
　　①羅春梅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羅春梅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五六頁），而羅春梅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均為四樓及八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但辯稱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第二項約定，變更設計費用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惟由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規劃設計及費用」全部約款觀之，其中第二項係約定「原【合建土地】建造執照以甲乙雙方名義核准取得後，在不影響甲乙雙方原有合建權利及甲方（即羅春梅）既有之權利之前提下，甲乙雙方得辦理變更設計，變更設計費用由乙方負擔」，可見該條款係在規範本件土地之「整體規劃設計」由明暘開發公司負責並負擔費用，非謂個別房屋小規模修改之費用亦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⑸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羅春梅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三七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羅春梅分擔信託費。
　　⑺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部分
　　⓵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前業提及，易言之，原告等地主係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是如原告等地主選定之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實際超逾原告等地主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原各自名下所有之本件土地持分，原告等地主亦應就各自不足之土地進行價額找補，相當於購入自身不足之土地持分，始符本件合建契約雙方互易之本旨，否則無異指地主得無償取得部分所選定之地上建物，悖於事理。
　　⓶羅春梅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二一三‧九三平方公尺之
　　　六五八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
　　　為五三‧四八三平方公尺；而羅春梅分得之房屋，專有部
　　　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
　　　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羅春梅自
　　　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⑻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羅春梅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羅春梅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羅春梅，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㈠、㈡、㈢、㈣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⑼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⒀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羅春梅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含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
　　②鄭滿月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鄭滿月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八十頁），而鄭滿月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為六、八、九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一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鄭滿月分擔信託費。
　　⑸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部分，鄭滿月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鄭滿月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鄭滿月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⑹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鄭滿月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鄭滿月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鄭滿月，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㈤、㈥、㈦、㈧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⑺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⑽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鄭滿月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含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
　　③王仙蘭部分：
　　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王仙蘭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一０二頁），而王仙蘭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樓，其餘為五、七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王仙蘭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五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王仙蘭分擔信託費。
　　⑹土地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部分，王仙蘭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王仙蘭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三十‧九三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王仙蘭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⑺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王仙蘭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王仙蘭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王仙蘭，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㈨、㈩、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⑻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王仙蘭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含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
　１４原告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扣除前揭抵銷數額（羅春梅部分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原告尚得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
（二）關於找補請求（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部分
　　１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第四條約定：「車位不計坪數」（見士林卷第五六、八十、一０二頁），迭已提及；本件合建契約簽訂後，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四年二月六日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之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前亦載及。而羅春梅、鄭滿月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各約為一三０坪，王仙蘭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約為八十三坪（參見附表三「面積（坪）」欄所載），再扣除原告分別讓與訴外人之房屋坪數各十坪，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二十三坪，應依前開約定進行找補。
　　２本建案公開售價為每坪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元，此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為明暘開發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款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亦屬有據。
（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甚明。明暘開發公司對原告所負債務不履行（權利瑕疵）損害賠償債務及找補債務均無確定履行期限，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併支付自起訴狀、追加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見士林卷第六二二、六二四頁公告、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四）關於移轉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請求（羅春梅一萬分之六二、鄭滿月一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
　　　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見士林卷第三八、六二、八六頁），參以第捌條第五項、增補條文第一條之約定，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即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亦即原告等地主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皆已提及，是如原告已經保留所取得建物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剩餘土地持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換取所選定之明暘開發公司新建地上建物之對價，並供作本建案其他房屋配賦之土地持分。原告就本件土地之持分既僅能保留選定建物配賦之土地持分，其餘部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取得建物之對價，並供作其他建物配賦土地持分，而原告選定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並無短少，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猶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將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土地持分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原告，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復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原告授權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致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有權利瑕疵且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喪失所有權，羅春梅所受損害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所受損害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所受損害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之數額羅春梅部分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二十三坪，但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約亦不得請求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本件土地之持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均自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表一：原告主張選定房屋及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
		原　告

		選定房屋

		建　物　標　示



		











羅春梅

		

Ｌ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Ｋ戶　四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四樓



		


		

Ｋ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Ｊ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鄭滿月

		

Ｌ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Ｋ戶　六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六樓



		


		

Ｋ戶　九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九樓



		


		

Ｊ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王仙蘭

		

Ｌ戶　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五樓



		


		

Ｋ戶　七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七樓



		


		

Ｋ戶　十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樓









附表二：原告選定房屋（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
　　　　上新建建物）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情形
		原　告

		建物標示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登記情形



		













































羅春梅

		㈠






５７１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㈡






５７２７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1.26華祈峯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㈢








５７３１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2高羣盛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㈣












５７５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09.08.17劉吉雄拍賣取得
⑤112.10.27楊凱宇、成劉憶穎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鄭滿月

		㈤












５７２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0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1.06.21劉凱拍賣取得
⑤112.06.27林聖哲買賣取得；113.07.22廖庭輝買賣取得　

		Ｃ
108.07.04設定
抵押權人葉錫遠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㈥








５７２９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1.09.20鍾篳藍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㈦








５７３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5.28李苑華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㈧








５７４８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0蔡青樺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王仙蘭

		㈨












５７１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09.09.07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0.08.02周倩嬪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㈩








５７３０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6.16黃敏純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








５７３３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05.09劉沛文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附表三：損害數額之計算（建號新北市新店區惠國段）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坪）

		原告請求
（新臺幣）

		拍定價格
（新臺幣）

		發還數額
（新臺幣）



		



羅春梅





		5715

		 53.71

		29,519,553

		24,560,000

		

　 788,021



		


		5727

		 21.1

		11,596,771

		 8,178,442

		




		


		5731

		 21.1

		11,596,771

		11,220,000

		




		


		5755

		 54.73

		30,080,155

		23,139,000

		　　　　 0



		

合　計

		


		

150.64

		82,798,746
◎正確應為
82,793,250

		

67,097,442

		

　 788,021



		



鄭滿月

		5722

		 53.52

		29,415,127

		23,201,200

		　　　　 0



		


		5729

		 21.1

		11,596,771

		10,820,000

		　 174,849



		


		5732

		 21.1

		11,596,771

		11,220,000

		　 420,265



		


		5748

		 54.81

		30,124,124

		16,813,103

		




		合　計

		


		150.53

		82,732,793

		62,054,303

		　 595,114



		

王仙蘭

		5712

		 53.71

		29,519,553

		20,920,000

		　　　　 0



		


		5730

		 29.44

		16,180,518

		 8,156,800

		　　　　 0



		


		5733

		 21.1

		11,596,771

		11,220,000

		　 142,697



		合　計

		


		104.25

		57,296,843

		40,296,800

		　 142,697









附表四：面積計算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

		配賦基地持分比例

		基地持分
折合面積
（㎡）

		原土地持分折合面積（㎡）



		



羅春梅





		5715

		 95.76

		253/10000

		15.59

		



53.483



		


		5727

		 44.53

		124/10000

		 7.64

		




		


		5731

		 44.53

		124/10000

		 7.64

		




		


		5755

		 97.96

		260/10000

		16.02

		




		合　計

		


		282.78

		761/10000

		46.89

		53.483



		



鄭滿月





		5722

		 95.42

		252/10000

		15.53

		



48.995



		


		5729

		 44.53

		124/10000

		 7.64

		




		


		5732

		 44.53

		124/10000

		 7.64

		




		


		5748

		 98.22

		261/10000

		16.08

		




		　 合　計

		


		282.7

		761/10000

		46.89

		48.995



		

王仙蘭

		5712

		 95.76

		253/10000

		15.59

		

48.995



		


		5730

		 44.53

		125/10000

		 7.70

		




		


		5733

		 44.53

		124/10000

		 7.64

		




		　 合　計

		


		184.82

		502/10000

		30.93

		48.995



		◎基地（新北市○○區○○段○○○○地號）面積為
　616.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876號



原          告  羅春梅



                鄭滿月

                王仙蘭





共同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被          告  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歐大墭



訴 訟 代 理 人  林明正律師

                林育生律師

複  代  理  人  王雅慧律師

被          告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光

被          告  彭慶  





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十七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陸

仟叁佰肆拾叁萬零陸佰壹拾貳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陸仟零

陸拾陸萬壹仟肆佰伍拾壹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叁仟捌佰伍

拾捌萬肆仟柒佰零伍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伍

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

仟壹佰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壹仟貳佰陸拾肆萬壹仟零叁拾

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

六，由原告羅春梅負擔百分之八，由原告鄭滿月負擔百分之九，

餘由原告王仙蘭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於原告羅春梅以新臺幣陸佰玖拾萬元、原

告鄭滿月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原告王仙蘭以新臺幣伍佰壹

拾叁萬元為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各得

假執行。但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陸仟

捌佰玖拾叁萬元為原告羅春梅預供擔保、以新臺幣陸仟陸佰壹拾

陸萬元為原告鄭滿月預供擔保、以新臺幣伍仟壹佰貳拾叁萬元為

原告王仙蘭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建經公司）原法

    定代理人彭慶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業經新任法定代理

    人林憲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三五七至三六三

    頁書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

    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至三、七款、第二項定有明文。

    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三人（郭國俊、杜明

    輝、傅楷智、吳亦珍、歐大墭後經撤回，爰不贅述）連帶給

    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下同）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

    十六元本息，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

    十三元本息，給付原告王仙蘭六千零四十五萬七千一百元本

    息。

（一）原告於一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首次言詞辯論期日前依本院

      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

      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

      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

      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應給付羅春

      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

      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

      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

      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

      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

      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

      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

      段○○○○地號土地（下稱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

      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

      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

      一五頁書狀）。

（二）原告於同年三月十四日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

      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

      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

      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

      息；㈡僑馥建經公司、彭慶、蔡實鼎（前曾追加後撤回，

      斯時尚非被告）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

      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

      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

      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

      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

      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

      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

      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

      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

      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二七頁書狀

      ）。

（三）原告於同年四月七日追加蔡實鼎為被告，聲明同前（見本

      院卷㈠第四八一頁書狀），原告上開變更追加，基礎事實

      同一、僅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言詞辯論

      期日前為之，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

      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原

      告嗣於一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撤回對蔡實鼎之訴（見本

      院卷㈤第二七五頁筆錄），並更正刪除聲明關於蔡實鼎部

      分（見本院卷㈤第二八一頁書狀），於法仍無不合，應予

      准許，本院爰就變更、追加後之訴為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

      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

      七百九十三元、給付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

      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

      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

      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

      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

      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４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

      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及

      均自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５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即新北市○○區○○段○○○○地號

      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

      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

      記予王仙蘭。

　　６關於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

　　１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

      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作興建大樓契約（下合稱本件合建

      契約），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

      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

      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

      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

      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

      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

      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大樓，雙方並同意

      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

      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

      負責履行，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

      責由信託受託人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

      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地政士，就原告應分得土地持分移轉

      登記予原告或指定人；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

      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

      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遂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

      別選定：羅春梅部分Ｌ戶八樓、Ｋ戶四樓及八樓、Ｊ戶十五

      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六五坪房屋及Ｂ２－１２、Ｂ３－０６號二個車

      位，鄭滿月部分Ｌ戶十五樓、Ｋ戶六樓及九樓、Ｊ戶八樓共

      四戶面積一五０‧五三坪房屋及Ｂ３－０１、０５號二個車位，王

      仙蘭部分Ｌ戶五樓、Ｋ戶七、十樓共一０四‧二五坪三戶房屋

      及Ｂ２－０９、１３號二個車位（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詳如附表

      一）。

　　２原告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

      經公司、中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租賃公司）簽

      立信託契約（下合稱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

      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新北市○○區○○段○○

      ○○○○○○地號土地（嗣合併為第六五八地號土地即本件土地

      ）開發興建店鋪集合住宅」案部分（新店「巴黎皇宮」二

      期建案，下稱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

      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

      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

      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

      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

      ；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

      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

      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

      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

      ），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

      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

      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

      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

      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

      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

      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

      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

      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

      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

      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

      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

      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

　　３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依四方信託契約將土地持分及原

      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然明暘開發公

      司、僑馥建經公司有下列違約行為：①明暘開發公司、僑

      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信託契約（下稱被

      告間信託契約），使委託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一人而無原告

      等合建地主；②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

      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③

      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移轉土地持分並超

      逾明暘開發公司分配房屋配賦土地持分；④僑馥建經公司

      至遲於一０六年十月二十日即已知悉原告選定分得附表二

      所示房屋，仍於一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建案竣工、取

      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

      被告間信託契約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

      記為明暘開發公司一人，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

      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即本件土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

      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由明暘開發公司售出

      ；⑤僑馥建經公司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仍介

      紹金主、賺取高額服務費，並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

      公司；⑥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二十日持原告簽立本

      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

      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水

      電瓦斯電信、信託相關申請作業及稅捐申報之印章，盜蓋

      在虛偽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

      將原告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

      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

      司，⑦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

      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

      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即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

      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附

      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明暘開發公司，⑧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

      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

      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原告選定房屋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

      詳如附表二所示）；其中羅春梅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

      之六二、鄭滿月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一四六、王仙

      蘭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八十。

　　４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

      額抵押權，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

      移轉予訴外人，明暘開發公司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移

      轉設有高額抵押權權利瑕疵之不動產房地，僑馥建經公司

      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所取得之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房

      地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

      ，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損害，爰

      以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每坪五十九萬三千元及原告各

      自取得之建物面積羅春梅一五０‧六五坪、鄭滿月一五０‧五

      三坪、王仙蘭一０四‧二五坪計算，羅春梅、鄭滿月、王仙

      蘭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均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

      、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依序請

      求賠償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

      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三元；被告彭慶是段期間為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依公

      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

      明暘開發公司與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二人則為不真正連帶

      債務。（原告業明示撤回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見本

      院卷㈡第四一九頁，爰不贅述）

　　５另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明暘開發公司尚

      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十坪之價額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

      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二十三坪之價額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

      千零三十元，爰分別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如數給付。又羅春

      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本件土地尚有一萬分之六二、一萬

      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之應有部分信託登記在僑馥建

      經公司名下，而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目的已完成，僑馥建經

      公司自應將原告所信託、未移轉予第三人之本件土地持分

      返還予原告，爰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請求

      僑馥建經公司如數移轉。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２明暘開發公司以：

　　①本件合建契約所載二十六筆土地原於八十六年間經訴外人

      整合開發、申請建造執照，因故未獲准駁處分，迄明暘開

      發公司接手，為追求較大容積，乃以其中二十一筆土地申

      請原案續審，於九十八年十二月間取得九十九年店建字第

      一００號建造執照，後因原告提起行政爭訟，指原案應含括

      原告三人及土地，致前述建造執照於一０一年六月二十八

      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因

      原建案斯時已興建至七樓，為免損及原簽約地主權益，明

      暘開發公司乃與全體地主重行商議締約，於一０二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重行領得一０二年店建字第八二０號建造執照，

      將原建案規劃為新店「巴黎皇宮」一期，原告等新增地主

      土地部分另行規劃為本建案，明暘開發公司因前述延宕，

      斯時已虧損達四億餘元，迄一０五年間原建案竣工，明暘

      開發公司已近破產，但為使原建案部分取得使用執照，乃

      向中泰租賃公司貸款，俾便本建案開工，後因中泰租賃公

      司拒絕續融資，明暘開發公司經由僑馥建經公司引介向訴

      外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蕾盈實業公司）借款，

      一０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復將四方信託契約受益權讓與訴外

      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迪和公司）。

　　②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營造廠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發營造公

      司）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原建案工程款共五千零五十三萬

      元為由為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就本建案之不動產為

      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處分，明暘開發公司為免影響後續

      履約，先於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將本建案可分得之三十

      四戶不動產房地出售訴外人以清償對中租迪和公司之債務

      ，並反擔保免假扣押執行，惟山發營造公司復又以明暘開

      發公司積欠本建案工程款共五千九百四十一萬元為由再行

      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移轉本建案不

      動產所有權，明暘開發公司遂於同年六月六日與山發營造

      公司和解，以反擔保金清償原建案工程款，並使用原告等

      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

      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

      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

      及設定附表二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山發營造公司以為擔

      保。

　　③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原告等地主卻拒不依

      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

      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

      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

      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

      ，及設定附表二Ａ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蕾盈實業公司以為

      擔保；以及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

      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暨先後設定附表二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葉錫遠，及併同附表二㈣、㈨房屋及基地持分辦理

      設定附表二Ｄ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京城銀公司）以為擔保，用以貸款償付借款

      利息、本建案後續費用。

　　④為免附表二等地主分配之房屋及基地持分復遭明暘開發公

      司其他債權人扣押取償，明暘開發公司再於同年八月間使

      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

      之印章，將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擬結算找補款後，清償對債權人之債務、塗銷該等

      抵押權。故原告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既在附表

      二Ａ、Ｂ、Ｃ、Ｄ抵押權設定之後，僅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

      得之不動產存有權利瑕疵，並非侵權行為。

　　⑤僑馥建經公司就明暘開發公司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

      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

      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塗銷信託、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

      及基地持分後，將設定抵押權以擔保對債權人之借款情節

      ，為僑馥建經公司所明知。

　　⑥否認原告關於損害價額之計算，又羅春梅對明暘開發公司

      尚負有五千一百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五元之債務（含⑴

      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⑵客變費用四萬

      七千二百一十八元、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

      十八元、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

      、⑸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二百零五萬二千二百三

      十九元、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⑺

      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⑻代墊契稅償

      還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⑼過戶規費、雜費、印花

      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⑽代墊瓦斯管線設

      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

      稅五千九百零七元、⑿代墊管理基金償還七萬二千二百五

      十五元），鄭滿月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四千八百九十二

      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

      千一百六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

      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合建信託費

      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⑸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

      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⑹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八千九

      百三十九元、⑺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

      六千一百二十三元、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

      七千一百元、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⑽代

      墊管理基金償還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王仙蘭對明暘

      開發公司尚負有三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零九元之債務

      （含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

      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

      七千六百元、⑷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九十九萬九

      千一百七十二元、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

      十一元、⑹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⑺

      代墊契稅償還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⑻過戶規費、

      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⑼代墊

      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⑽代墊一０

      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⑾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四萬九

      千零六十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對原告之債務等

      語置辯。

（二）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彭慶

      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２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固不爭執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

      約及被告間信託契約之訂立，原告簽立選屋單交付明暘開

      發公司，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

      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於一０七年十二月六日

      完工，一０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信託為原因第一次所有權

      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

      七月間依明暘開發公司所出具、蓋有原告等地主印文之指

      示書，將附表二所示房屋以塗銷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

      暘開發公司等情，但以：①原告簽立之選屋單未曾交付僑

      馥建經公司，內容亦不明確，且未載基地持分比例，關於

      分配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屋及基地持分為何，係明暘開發公

      司告知僑馥建經公司，②被告間信託契約係依四方信託契

      約約定簽立，③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應有部

      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係依本件合建

      契約第陸條第五項、第捌條第五項之約定辦理，④僑馥建

      經公司引介之蕾盈實業公司，一０六年間首度借款予明暘

      開發公司之際並未設定抵押權，後設立抵押權已與僑馥建

      經公司引介時相距二年之久，⑤本建案興建完成後第一次

      所有權登記係明暘開發公司製作「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

      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交僑馥建經

      公司蓋印後，委託地政士辦理，非僑馥建經公司辦理，⑥

      本建案建造執照由明暘開發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移轉

      予僑馥建經公司，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無原告等地主

      ，故使用執照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能依建造執照，

      將明暘開發公司列為委託人，⑦僑馥建經公司係依原告、

      明暘開發公司共同蓋印之指示書，在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

      登記文件上用印及交付權狀正本，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

      第四、五項約定由明暘開發公司自行送件將附表二所示房

      屋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

      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而依

      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就所提資料之真偽，由

      原告、明暘開發公司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亦非信託業

      者，不負實質審查之責，並無義務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

      ，所為悉依四方信託契約及本件合建契約之約定，未違反

      信託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況指示書上原告印

      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之員工或負責人均不知悉亦未參

      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二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權，

      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均與原告所受損害無涉，不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責；⑧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

      與原告所稱損害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受損害係因

      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

      僑馥建經公司既係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有原告與明

      暘開發公司真正印文之指示書辦理，即便僑馥建經公司未

      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辦理本件土地信託

      登記時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本建案建物第一次所有權

      登記時併列原告等地主為委託人、非依本件合建契約將所

      有權移轉登記相關文件交由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辦

      理，僑馥建經公司接獲指示書後仍應依指示書內容辦理，

      而以塗銷信託為原因將附表二所示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明暘開發公司，通常不生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遭設

      定抵押權之結果，⑨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約定，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應依原告與明暘

      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尚不得由原告逕

      行請求，⑩對原告主張之損害有爭執，應以拍定價格扣除

      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再扣除對明暘開發公司取得之債權額

      計算，⑪原告未使用特定印章，而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

      並保管印章，致遭明暘開發公司盜蓋在指示書上，就損害

      之發生與有過失。另就僑馥建經公司代羅春梅、鄭滿月、

      王仙蘭支付之地價稅八千三百八十元、一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元、一萬零八百二十元，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為

      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渠等分別於一０一年間與被告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

    件合建契約，約定由渠等分別提供名下坐落新北市○○區○○段

    ○○○○○○○○地號土地所有權持分，與相鄰之同段其他二十五筆

    土地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

    ，合作興建大樓，渠等於一０四年間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

    之建物，渠等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被告僑馥

    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渠等與明

    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

    經公司，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

    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

    書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渠等、明暘開

    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渠等於同年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

    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❶明暘開發公司、僑

    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❷僑馥建經公

    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

    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

    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

    司，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

    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

    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

    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

    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

    開發公司，❻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渠等簽立本件

    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

    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

    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

    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

    」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❼僑馥建經公司於

    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

    指示書」所載將含渠等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

    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❽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

    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

    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渠等，渠等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

    設定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

    數移轉予訴外人（詳如附表二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合建

    契約書、選屋單、信託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申

    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

    清冊、指示書、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使用執照附表、

    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

    切結書、複丈成果圖、面積表含土地持分、平面圖、信託契

    約書暨受益權轉讓契約書為證（見士林卷第三四至二九一、

    二九四至四五六頁、本院卷㈢第四一至一四九），核與被告

    所提信託契約書、用印指示書、切結書所載相符（見本院卷

    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卷㈢第五一九至五二五頁），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關於原告選定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所有權登

    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並與本院職權查

    證結果一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新北市中和

    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同意書、土地／建築改

    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

    登記申請書、塗銷信託登記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

    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

    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可考（見本院

    卷㈠第六三至三一二頁、卷㈤第十七至一二一頁）；應堪信為

    真實。

　　但原告主張明暘開發公司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違反本件合

    建契約義務、致原告取得之不動產有權利瑕疵、受有如聲明

    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

    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

    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

    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各應依民法

    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

    定，分別依序賠償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八千二百七十九

    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

    、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彭慶則應依公司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及明暘開

    發公司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

    找補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僑馥建經

    公司應分別返還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本件土地所有權權

    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

    ，則為被告否認，辯稱：１明暘開發公司承接本建案前原建

    案，遭原告介入阻擾延宕四年致資金不足負債累累，方開始

    借貸以便開工，後因金主及營造廠催索款項，且原告等地主

    亦不願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將依約分得之房地均出

    售仍有不足，方陸續將應分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地塗銷信託後

    設定抵押權以貸款償付，為免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後續再遭債

    權人扣押，遂先行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關於損害之數額計

    算有誤，且另為抵銷抗辯；２僑馥建經公司之行為均未違反

    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亦未違反信託法之規定，不知悉亦未

    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

    權情事，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資料之真偽，不負實質

    審查之責，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並與原告所

    稱損害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

    公司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

    ，原告主張之損害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另

    原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

      百四十六元、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

      三元、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

      息）部分

　　１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給付，不

      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

      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

      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

      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稱買賣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

      有權之義務；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之標的物，對於

      買受人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出賣人不履行第三百四十八條

      至第三百五十一條所定之義務者，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不

      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

      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

      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一百九十

      九條第一、二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

      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四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二

      百一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六條第

      一項定有明文。次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

      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

      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應依信

      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受託人因

      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

      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

      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

      第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亦有明定。

　　２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與彭慶連帶賠償羅

      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鄭滿月八千二

      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

      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係以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

      件合建契約，與僑馥建經公司訂有四方信託契約，明暘開

      發公司有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僑馥建經公司有前述❶、

      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

      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

      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為論據，其中明暘開發公

      司就有前述❶、❻、❽所示行為，及其中❻、❽致原告依本件

      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定有高額抵押權之

      權利瑕疵，進而遭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喪失所

      有權等節，以及僑馥建經公司就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

      共六項行為，均不爭執，惟分別以前詞置辯。茲明暘開發

      公司對於所移轉予原告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及基地持分存

      有如附表二「最高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欄所示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權利瑕疵，及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

      失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受有損害情節並不爭執，

      僅爭執損害數額之計算及為抵銷抗辯，爰先就僑馥建經公

      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是否違反四方信託契

      約或信託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規定、該等行為與原告所

      受損害（即所取得之附表二不動產經設定抵押權並遭拍賣

      取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為認定，嗣認定損害數額，再

      續就被告之抵銷抗辯為論斷。

　　３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

      訂立本件合建契約，契約第壹至叁條約定由羅春梅、鄭滿

      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

      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

      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

      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

      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

      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

      整地興建地面十四層以上、地下二層以上之大樓，雙方並

      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

      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

      託人負責履行；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

      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

      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三人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

      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前已述及，有兩造不爭執真正

      之合建契約書、選屋單可考（見士林卷第三六、三七、六

      十、六一、八四、八五、一０四至一一０頁）。

　　４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

      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

      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本建案部

      分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

      ，原告三人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

      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

      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

      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

      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

      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

      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

      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

      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

      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

      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

      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

      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

      ，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

      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

      ，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

      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

      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

      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

      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

      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

      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前業載及，且

      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信託契約書可按（見士林卷第一一四

      至二二八頁）。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甲方（即原

      告）及乙方（即明暘開發公司）應將下列財產權利信託與

      丙方（即僑馥建經公司）為信託管理」第㈠款約定：「本

      開發案屬甲方土地及建物，甲方應‧‧‧信託登記至丙方名

      下」，第㈡款約定：「本開發案建造執照之起造人名義：

      乙方應於簽訂本約後，於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資金融

      通撥款前，將建築執照起造人名義變更予丙方」，第㈢款

      約定：「地上物：本項第一款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

      築物及其附屬設備之所有權全部」，明揭本建案之「土地

      」，係由「原告等地主」移轉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

      案之「建造執照」，則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

      建經公司。

　　５而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之

      被告間信託契約，係約定為使明暘開發公司在本件土地規

      劃新建住宅工程能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並辦妥

      所有權登記），由明暘開發公司委託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

      受託人，辦理有關建物起造人名義信託管理事務，並依信

      託目的及與融資機構之約定，於建物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一併辦理建物追加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予融資機構

      ，特訂立信託契約，信託人為明暘開發公司、受託人為僑

      馥建經公司、利害關係人即融資機構為中泰租賃公司，信

      託財產為本建案申請核准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

      ）建造執照及未來興建中、興建完成之建築物（見本院卷

      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是被告間信託契約內容合於四

      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㈢款之約定，原告指❶明暘

      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

      約，違反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難認有據。

　　６關於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

      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部分，固為僑

      馥建經公司所不爭執，但本件土地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

      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之際，信託人仍登

      記為原告等地主，此觀卷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顯示，此由

      本件土地現仍登記僑馥建經公司名下部分，其他登記事項

      載明為「信託財產」，信託委託人除羅春梅、鄭滿月、王

      仙蘭三人外，尚有范姜宏、趙元祥、趙嘉音、鄧蘭華、趙

      亨、趙黎驊、趙冬香、張舒涵、張鈞涵、張鈒涵、趙蘭芳

      、李志明、李盛震、楊偉琦、施素娥、練立威、陳景芳等

      十七人等節即明（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六八頁），是縱僑

      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土地信託登記之際，漏

      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仍無礙僑馥建經公

      司業依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將原告等原地主名下本件土

      地持分，以原告等原地主為信託人、以信託為原因，移轉

      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自難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７關於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

      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並未

      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已難遽認違反

      四方信託契約；且四方信託契約締約目的在使本件合建契

      約之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明暘開發公司並得向中泰租賃

      公司融資，而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

      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

      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參以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

      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

      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

      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

      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

      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

      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

      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

      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

      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

      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

      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

      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

      補，而明暘開發公司依約可分配興建完成大樓其中三十七

      戶房屋及取得該等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此經明暘開發

      公司陳明在卷，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本件合建契約性

      質為互易甚明；況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明定於大樓

      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

      即僑馥建經公司）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

      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就明暘開發公司應分得

      土地持分辦理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人（見士林

      卷第四十、六四、八八頁）；本件合建契約性質既為互易

      ，本件合建契約並約定有原告（僑馥建經公司受託）移轉

      本件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時程，明暘開發公司依約

      本得自原告等地主處取得所分配之三十七戶房屋應配賦之

      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一０八年四月

      、六月、七月陸續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本件土地部分持分予

      明暘開發公司，要難逕指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８關於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

      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

      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

      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

      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本建案之一０

      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核發，而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

      即簽立，斯時建造執照尚未獲核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建造執照則已核發約一年四月，該

      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不含原告等地主，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款

      ，載明本建案之建造執照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

      經公司，前已提及，原告簽立四方信託契約時就此約款並

      未提出質疑，堪認原告等地主不唯知悉本建案之建造執照

      所載起造人迄至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仍僅有明暘開發公

      司一人，且無任何爭議；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既

      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並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

      經公司，參以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由原告等地主移

      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

      公司，以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

      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已如前載，亦即本件合

      建契約原意即為興建後地上建物所有權係明暘開發公司所

      有，因互易移轉予原告等地主，以換取原告等地主之本件

      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時，將本建案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

      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

      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

      部分，合於四方信託契約與本件合建契約之目的及意旨，

      難謂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９關於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

      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仍未

      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亦難遽認違反

      四方信託契約；再者，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

      二月間訂立，四方信託契約則遲至二年餘至三年後之一０

      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方簽訂，而明暘開發公司於本件合建契

      約訂立時，即因原就本件土地所取得並開始興建建物之九

      十九年度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遭原告訴請撤銷，延宕

      近四年而產生鉅額虧損、幾近破產（參見本判決事實及理

      由第貳大點第二點㈠第２點①所載），且四方信託契約內容

      並含括明暘開發公司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前曾提及，易

      言之，四方信託契約訂立時，原告不唯已與明暘開發公司

      訂立本件合建契約逾二年，僑馥建經公司就原告與財務狀

      況不佳之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建契約情節，毫無置喙、防

      止之可能或餘地，且原告對於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良

      、亟需資金一節，亦知之甚稔，尚無庸僑馥建經公司另行

      提醒注意；至引介金主或提供指示書範本，均係在協助、

      促使明暘開發公司履行本件合建契約義務、完成本建案，

      或利於僑馥建經公司正確處理信託事務、完成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登記，豈有僑馥建經公司引介金主貸款予明暘開發

      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取得充足資金完成本建案，或提

      供指示書範本，使明暘開發公司明瞭僑馥建經公司處理信

      託事務（移轉興建完成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所

      需完整資訊或形式，竟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理？原告此節

      所指，仍無可採。

　１０關於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

      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

      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

      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

      「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

      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

      「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

      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

　　①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之際，明暘開發公司兩度遭營造廠山發營造公司以

      積欠工程款為由假扣押，明暘開發公司雖出售本件合建契

      約分得之不動產房地，仍未能啟封，明暘開發公司遂於一

      ０八年六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

      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羅春梅、王仙蘭及明暘

      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㈣、㈨所示房屋

      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

      」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

      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嗣因蕾

      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明暘開發公司於同年七月間

      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

      保管之印章，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

      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㈠至㈢、㈤至㈧、㈩、所示房屋及配賦土

      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

      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

      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以及辦理附表二㈠

      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

      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以含原告選定之

      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抵押取得資金，此經明暘

      開發公司自承不諱，並經原告指陳明確；明暘開發公司斯

      時負責人郭國俊業因代表明暘開發公司為前述「逾越原告

      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之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一

      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認犯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確定（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一七七頁）。是明暘開

      發公司交付予僑馥建經公司、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

      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

      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其上原告與明

      暘開發公司之印文均為真正，堪以認定。指示書上原告與

      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既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依該等指

      示書之指示，移轉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予明

      暘開發公司，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可言。

　　②原告固稱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

      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

      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仍依指示書之內容將附

      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以塗銷信託登記方式移轉

      所有權予明暘開發公司，然查：⑴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彭

      慶、副總經理吳亦珍、業務協理杜明輝、助理傅楷智等人

      ，對於明暘開發公司（郭國俊）「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

      權使用範圍」、持原告真正印章在指示書上蓋用，以取得

      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俾便設定抵押權取得

      資金之行為，均不知情、未參與、協助，此經檢察官、刑

      事法院調查審認詳明，有臺灣高等法院一一二年度上訴字

      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一一０

      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三二號不起訴處分書足徵（見本院卷㈤

      第一四三至二五０頁），是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明

      知原告等地主對於該等指示書並不知情，仍依指示書辦理

      原告等地主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塗銷信

      託、所有權移轉登記，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一所示房

      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⑵四方信託契約

      第五條「丙方之信託管理」第二項「信託財產之產權管理

      事務」第㈡款約定：「信託目的完成時，丙方應即依甲、

      乙方分屋協議書及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後，

      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甲、乙方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與返還

      予甲、乙方或其各指定之第三人」（見士林卷第二二、二

      四、一六二、一六四、二０六、二０八頁），該約款已明揭

      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可指定僑馥建經公司將特定之信託標

      的房屋及基地持分移轉予指定之人，參諸原告於一０四年

      三月間、一０三年八月間所填寫之選屋單，其上僅有原告

      個別選定之房屋編號，並無配賦之基地持分，且下方說明

      欄記載「⒉上表所列面積僅為選屋標準，實際面積以地政

      機關登記之房屋權狀為準」、「⒋車位遴選方式一律以由

      公司公開抽籤方式決定」、「⒍本選屋單一式兩份，本公

      司及地主各持一份」、「⒎若所遴選之房屋及車位有與其

      他住戶重複之情事則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見士林卷

      第一０四至一一０頁），即選屋單所載不唯未臻具體明確（

      欠缺正確之建號、面積及配賦土地持分比例），且非無可

      能嗣後因抽籤更易，更僅一式二份，復均無未見任何將來

      應提示予信託受託人（僑馥建經公司）之約定。足見僑馥

      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辦理興建完成房屋及配賦基

      地持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務時，仍需依原告等地主及明

      暘開發公司「最後」之「具體明確指示」辦理，而無從逕

      依建案完成前、內容簡略且尚未確定之選屋單辦理；則僑

      馥建經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人之一明暘開發公司所提

      出、蓋用全體信託人即原告等地主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

      章印文、載有明確內容及具體翔實房屋與基地持分之指示

      書，辦理信託事務即塗銷信託或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自

      無不合；⑶再者，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資料提供」第二

      項約定：「甲方及乙方保證所提供資料為真實，如有虛偽

      不實情事致影響丙方辦理委任事項者，甲方及乙方應自負

      責任‧‧‧」（見士林卷第十八、一五八、二０二頁），即僑

      馥建經公司不負有資料真偽之查證責任，而應由原告、明

      暘開發公司擔保資料為真正並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既

      無庸查證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自無

      於取得指示書後，再就資料之真偽向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

      確認之必要性；且原告等地主人數非少，四方信託契約履

      行過程中，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之資料及僑馥建經公司所

      應處理之事務均繁多，倘令僑馥建經公司需一一向原告等

      地主確認資料之真實性，恐反致延宕事務之處理及本件合

      建契約之進程，有違事理。是本院認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

      公司所提供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

      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

      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

      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

      ，並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無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

      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情事。

　１１況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在僑馥建經公司不知情亦未參與、

      協助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設定

      抵押權之情形下，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六

      項行為，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嗣經明暘開發

      公司設定抵押權後移轉予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

      而喪失所有權之結果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綜上，並無

      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

      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

      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

      付損害賠償規定及信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請求僑馥建經

      公司負賠償之責，難認有據。僑馥建經公司既無違反四方

      信託契約義務或信託法規定情事，彭慶固為僑馥建經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亦無庸負責。

　１２關於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①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為所取得之不動產房地前經明暘開發公

      司設定抵押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

      所有權，迭已敘明，是原告之損害於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經

      拍定、更易所有權人時始發生並確定（即附表二「所有權

      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分別為一一０年十月五日、十一

      月二十六日、一０九年八月十七日、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

      日、一０九年九月七日），該等損害無從回復原狀，應以

      金錢賠償，損害賠償數額自應以原告喪失所有權當時各該

      不動產之客觀價值即拍定價格定之，至原告所指周邊不動

      產實價登錄價格，不唯與本件損害發生時間有一定程度差

      異，且並非附表二所示各該不動產之實際交易（拍賣）價

      格，而不動產價值與客觀經濟環境、不動產坐落位置、新

      舊程度、面積、格局、周邊狀況含鄰戶、管理方法甚至前

      手個別使用情形息息相關，此為週知之事實，是周邊不動

      產實價登錄價格僅能在未有實際交易情形下提供價格之參

      考，無從取代實際交易價格。

　　②而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之

      實際交易價格即拍定價格分別如附表三「拍定價格」欄所

      載（羅春梅部分共六千七百零九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元，鄭

      滿月部分共六千二百零五萬四千三百零三元，王仙蘭部分

      共四千零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元），扣除原告各自領回之價

      金即已獲填補之損害（羅春梅部分共七十八萬八千零二十

      一元，鄭滿月部分共五十九萬五千一百一十四元，王仙蘭

      部分共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元），原告所受損害羅春梅

      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

      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

      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堪以認定。

　　③則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部分為

      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

      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

      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應屬有據。

　１３關於明暘開發公司抵銷之抗辯：

　　①羅春梅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

      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

      文第三點所載，羅春梅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

      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五六頁），而羅春梅選

      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均為四樓及八樓，難認有

      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

      但辯稱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第二項約定，變更設

      計費用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惟由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

      規劃設計及費用」全部約款觀之，其中第二項係約定「原

      【合建土地】建造執照以甲乙雙方名義核准取得後，在不

      影響甲乙雙方原有合建權利及甲方（即羅春梅）既有之權

      利之前提下，甲乙雙方得辦理變更設計，變更設計費用由

      乙方負擔」，可見該條款係在規範本件土地之「整體規劃

      設計」由明暘開發公司負責並負擔費用，非謂個別房屋小

      規模修改之費用亦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

      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

      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

      憑。

　　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部分，亦經

      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

      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⑸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

      千零二十六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

      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

      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

      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

      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

      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

      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羅春

      梅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

      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

      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

      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

      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

      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

      士林卷第三七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羅春梅分

      擔信託費。

　　⑺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部分

　　⓵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

      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

      作興建大樓，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

      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

      ，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

      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

      ‧」，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

      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

      ‧‧‧」，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

      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

      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

      、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

      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

      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

      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前業提及，易

      言之，原告等地主係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

      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

      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

      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是如

      原告等地主選定之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

      ，實際超逾原告等地主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原各自名下所

      有之本件土地持分，原告等地主亦應就各自不足之土地進

      行價額找補，相當於購入自身不足之土地持分，始符本件

      合建契約雙方互易之本旨，否則無異指地主得無償取得部

      分所選定之地上建物，悖於事理。

　　⓶羅春梅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二一三‧九三平方公尺之

　　　六五八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

　　　為五三‧四八三平方公尺；而羅春梅分得之房屋，專有部

　　　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

　　　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羅春梅自

　　　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⑻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

      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

      ：‧‧‧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

      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

      、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

      ‧」（見士林卷第四一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羅春梅

      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

      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

      ，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羅春梅

      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羅春梅，係

      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

      附表二㈠、㈡、㈢、㈣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

      ，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

      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⑼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

      十二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

      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

      可採。

　　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部分，數

      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

      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

      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

      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

      士林卷第四一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

      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

      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

      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

      為可採。

　　⒀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羅春梅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

      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含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

      一十八元、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

      、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

      十五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

      千一百三十二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

      三十三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代墊管

      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

　　②鄭滿月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

      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

      第三點所載，鄭滿月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

      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八十頁），而鄭滿月選擇

      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為六、八、九樓，難認有支

      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

      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

      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

      ，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仍無可採。

　　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

      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

      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

      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

      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

      士林卷第六一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鄭滿月分

      擔信託費。

　　⑸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部分，鄭

      滿月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

      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

      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鄭滿月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

      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式

      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鄭滿月無庸

      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⑹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

      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

      ：‧‧‧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

      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

      、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

      ‧」（見士林卷第六五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鄭滿月

      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

      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

      ，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鄭滿月

      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鄭滿月，係

      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

      附表二㈤、㈥、㈦、㈧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

      ，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

      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⑺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

      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

      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

      可採。

　　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部分，數額為原

      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

      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

      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

      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

      士林卷第六五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

      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⑽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

      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

      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

      為可採。

　　⑾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鄭滿月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

      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含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

      百三十九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

      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

      一百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代墊管理

      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

　　③王仙蘭部分：

　　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

      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

      三點所載，王仙蘭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

      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一０二頁），而王仙蘭選擇

      之樓層僅一戶為十樓，其餘為五、七樓，難認有支付樓層

      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

      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

      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

      ，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仍無可採。

　　⑷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

      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

      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

      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

      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

      ，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

      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

      」（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王仙蘭負擔

      ，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

      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

      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

      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

      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

      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

      士林卷第八五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王仙蘭分

      擔信託費。

　　⑹土地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部分，王

      仙蘭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

      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

      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王仙蘭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

      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三十‧九三平方公尺（計算式

      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王仙蘭無庸

      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⑺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

      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

      ：‧‧‧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

      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

      、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

      ‧」（見士林卷第八九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王仙蘭

      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

      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

      ，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王仙蘭

      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王仙蘭，係

      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

      附表二㈨、㈩、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

      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

      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⑻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

      十四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

      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

      可採。

　　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部分，數額

      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

      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

      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

      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

      士林卷第八九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

      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

      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

      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

      採。

　　⑿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王仙蘭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

      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含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

      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代墊契

      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

      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代墊瓦斯管線設

      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

      一百零八元、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

　１４原告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

      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六百

      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

      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

      扣除前揭抵銷數額（羅春梅部分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

      九元、鄭滿月部分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

      分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原告尚得請求明暘

      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

      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

      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

（二）關於找補請求（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

      元、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部分

　　１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

      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

      」，第四條約定：「車位不計坪數」（見士林卷第五六、

      八十、一０二頁），迭已提及；本件合建契約簽訂後，原

      告、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四年二月六日另協議羅春梅、鄭

      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之

      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前亦載及。而羅春梅、鄭滿月依本

      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

      積各約為一三０坪，王仙蘭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

      ，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約為八十三坪（參見附

      表三「面積（坪）」欄所載），再扣除原告分別讓與訴外

      人之房屋坪數各十坪，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尚

      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二十三坪，應依

      前開約定進行找補。

　　２本建案公開售價為每坪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元，此經原

      告陳明在卷，並為明暘開發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依本件

      合建契約增補條款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

      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

      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亦屬有據。

（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

      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

      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

      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二

      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甚明。明

      暘開發公司對原告所負債務不履行（權利瑕疵）損害賠償

      債務及找補債務均無確定履行期限，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

      司併支付自起訴狀、追加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一一０年九

      月三十日（見士林卷第六二二、六二四頁公告、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

      無憑。

（四）關於移轉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請求（羅春梅一萬分之六二、

      鄭滿月一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

　　　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

      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

      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

      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見士林

      卷第三八、六二、八六頁），參以第捌條第五項、增補條

      文第一條之約定，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即由原告等

      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

      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

      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

      互找補，亦即原告等地主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

      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

      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

      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

      皆已提及，是如原告已經保留所取得建物應配賦之本件土

      地持分，剩餘土地持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換

      取所選定之明暘開發公司新建地上建物之對價，並供作本

      建案其他房屋配賦之土地持分。原告就本件土地之持分既

      僅能保留選定建物配賦之土地持分，其餘部分均應移轉予

      明暘開發公司作為取得建物之對價，並供作其他建物配賦

      土地持分，而原告選定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並無短少，

      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猶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將超逾所

      選定房屋配賦土地持分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原告，難認

      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復分別

    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

    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

    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

    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

    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原告授權刻

    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

    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

    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

    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

    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

    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

    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

    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

    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

    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致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

    分有權利瑕疵且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

    移轉予訴外人、喪失所有權，羅春梅所受損害為六千六百三

    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所受損害為六千一百四十五

    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所受損害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

    千一百零三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之數額羅春梅部分

    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為七十九萬七

    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

    八元，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十坪，王仙蘭取

    得之建物面積短少二十三坪，但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

    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

    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約亦不得請求超逾所選定房屋配

    賦本件土地之持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

    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

    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

    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

    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

    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

    ，以及均自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原告、明暘開發公司

    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

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表一：原告主張選定房屋及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

原　告 選定房屋 建　物　標　示       羅春梅  Ｌ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Ｋ戶　四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四樓   Ｋ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Ｊ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鄭滿月  Ｌ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Ｋ戶　六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六樓   Ｋ戶　九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九樓   Ｊ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王仙蘭  Ｌ戶　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五樓   Ｋ戶　七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七樓   Ｋ戶　十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樓 



附表二：原告選定房屋（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

　　　　上新建建物）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情形

原　告 建物標示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登記情形                        羅春梅 ㈠    ５７１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㈡    ５７２７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1.26華祈峯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㈢     ５７３１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2高羣盛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㈣       ５７５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09.08.17劉吉雄拍賣取得 ⑤112.10.27楊凱宇、成劉憶穎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鄭滿月 ㈤       ５７２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0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1.06.21劉凱拍賣取得 ⑤112.06.27林聖哲買賣取得；113.07.22廖庭輝買賣取得　 Ｃ 108.07.04設定 抵押權人葉錫遠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㈥     ５７２９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1.09.20鍾篳藍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㈦     ５７３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5.28李苑華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㈧     ５７４８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0蔡青樺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王仙蘭 ㈨       ５７１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09.09.07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0.08.02周倩嬪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㈩     ５７３０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6.16黃敏純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     ５７３３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05.09劉沛文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附表三：損害數額之計算（建號新北市新店區惠國段）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坪） 原告請求 （新臺幣） 拍定價格 （新臺幣） 發還數額 （新臺幣）   羅春梅   5715  53.71 29,519,553 24,560,000  　 788,021  5727  21.1 11,596,771  8,178,442   5731  21.1 11,596,771 11,220,000   5755  54.73 30,080,155 23,139,000 　　　　 0  合　計   150.64 82,798,746 ◎正確應為 82,793,250  67,097,442  　 788,021   鄭滿月 5722  53.52 29,415,127 23,201,200 　　　　 0  5729  21.1 11,596,771 10,820,000 　 174,849  5732  21.1 11,596,771 11,220,000 　 420,265  5748  54.81 30,124,124 16,813,103  合　計  150.53 82,732,793 62,054,303 　 595,114  王仙蘭 5712  53.71 29,519,553 20,920,000 　　　　 0  5730  29.44 16,180,518  8,156,800 　　　　 0  5733  21.1 11,596,771 11,220,000 　 142,697 合　計  104.25 57,296,843 40,296,800 　 142,697 



附表四：面積計算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 配賦基地持分比例 基地持分 折合面積 （㎡） 原土地持分折合面積（㎡）   羅春梅   5715  95.76 253/10000 15.59   53.483  5727  44.53 124/10000  7.64   5731  44.53 124/10000  7.64   5755  97.96 260/10000 16.02  合　計  282.78 761/10000 46.89 53.483   鄭滿月   5722  95.42 252/10000 15.53   48.995  5729  44.53 124/10000  7.64   5732  44.53 124/10000  7.64   5748  98.22 261/10000 16.08  　 合　計  282.7 761/10000 46.89 48.995  王仙蘭 5712  95.76 253/10000 15.59  48.995  5730  44.53 125/10000  7.70   5733  44.53 124/10000  7.64  　 合　計  184.82 502/10000 30.93 48.995 ◎基地（新北市○○區○○段○○○○地號）面積為 　616.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876號


原          告  羅春梅


                鄭滿月
                王仙蘭




共同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被          告  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歐大墭


訴 訟 代 理 人  林明正律師
                林育生律師
複  代  理  人  王雅慧律師
被          告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光
被          告  彭慶  




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陸仟叁佰肆拾叁萬零陸佰壹拾貳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陸仟零陸拾陸萬壹仟肆佰伍拾壹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叁仟捌佰伍拾捌萬肆仟柒佰零伍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壹仟貳佰陸拾肆萬壹仟零叁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六，由原告羅春梅負擔百分之八，由原告鄭滿月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王仙蘭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於原告羅春梅以新臺幣陸佰玖拾萬元、原告鄭滿月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原告王仙蘭以新臺幣伍佰壹拾叁萬元為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但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陸仟捌佰玖拾叁萬元為原告羅春梅預供擔保、以新臺幣陸仟陸佰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鄭滿月預供擔保、以新臺幣伍仟壹佰貳拾叁萬元為原告王仙蘭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建經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彭慶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業經新任法定代理人林憲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三五七至三六三頁書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至三、七款、第二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三人（郭國俊、杜明輝、傅楷智、吳亦珍、歐大墭後經撤回，爰不贅述）連帶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下同）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原告王仙蘭六千零四十五萬七千一百元本息。
（一）原告於一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首次言詞辯論期日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下稱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一五頁書狀）。
（二）原告於同年三月十四日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彭慶、蔡實鼎（前曾追加後撤回，斯時尚非被告）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二七頁書狀）。
（三）原告於同年四月七日追加蔡實鼎為被告，聲明同前（見本院卷㈠第四八一頁書狀），原告上開變更追加，基礎事實同一、僅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原告嗣於一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撤回對蔡實鼎之訴（見本院卷㈤第二七五頁筆錄），並更正刪除聲明關於蔡實鼎部分（見本院卷㈤第二八一頁書狀），於法仍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爰就變更、追加後之訴為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４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及均自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５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即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
　　６關於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
　　１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作興建大樓契約（下合稱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地政士，就原告應分得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指定人；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遂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羅春梅部分Ｌ戶八樓、Ｋ戶四樓及八樓、Ｊ戶十五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六五坪房屋及Ｂ２－１２、Ｂ３－０６號二個車位，鄭滿月部分Ｌ戶十五樓、Ｋ戶六樓及九樓、Ｊ戶八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五三坪房屋及Ｂ３－０１、０５號二個車位，王仙蘭部分Ｌ戶五樓、Ｋ戶七、十樓共一０四‧二五坪三戶房屋及Ｂ２－０９、１３號二個車位（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詳如附表一）。
　　２原告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信託契約（下合稱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嗣合併為第六五八地號土地即本件土地）開發興建店鋪集合住宅」案部分（新店「巴黎皇宮」二期建案，下稱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
　　３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依四方信託契約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有下列違約行為：①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信託契約（下稱被告間信託契約），使委託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一人而無原告等合建地主；②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③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移轉土地持分並超逾明暘開發公司分配房屋配賦土地持分；④僑馥建經公司至遲於一０六年十月二十日即已知悉原告選定分得附表二所示房屋，仍於一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被告間信託契約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一人，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即本件土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由明暘開發公司售出；⑤僑馥建經公司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仍介紹金主、賺取高額服務費，並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⑥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二十日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水電瓦斯電信、信託相關申請作業及稅捐申報之印章，盜蓋在虛偽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原告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⑦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即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⑧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選定房屋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其中羅春梅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六二、鄭滿月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八十。
　　４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明暘開發公司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移轉設有高額抵押權權利瑕疵之不動產房地，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所取得之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房地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損害，爰以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每坪五十九萬三千元及原告各自取得之建物面積羅春梅一五０‧六五坪、鄭滿月一五０‧五三坪、王仙蘭一０四‧二五坪計算，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均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依序請求賠償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被告彭慶是段期間為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明暘開發公司與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二人則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業明示撤回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四一九頁，爰不贅述）
　　５另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明暘開發公司尚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十坪之價額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二十三坪之價額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爰分別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如數給付。又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本件土地尚有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之應有部分信託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而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目的已完成，僑馥建經公司自應將原告所信託、未移轉予第三人之本件土地持分返還予原告，爰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如數移轉。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明暘開發公司以：
　　①本件合建契約所載二十六筆土地原於八十六年間經訴外人整合開發、申請建造執照，因故未獲准駁處分，迄明暘開發公司接手，為追求較大容積，乃以其中二十一筆土地申請原案續審，於九十八年十二月間取得九十九年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後因原告提起行政爭訟，指原案應含括原告三人及土地，致前述建造執照於一０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因原建案斯時已興建至七樓，為免損及原簽約地主權益，明暘開發公司乃與全體地主重行商議締約，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重行領得一０二年店建字第八二０號建造執照，將原建案規劃為新店「巴黎皇宮」一期，原告等新增地主土地部分另行規劃為本建案，明暘開發公司因前述延宕，斯時已虧損達四億餘元，迄一０五年間原建案竣工，明暘開發公司已近破產，但為使原建案部分取得使用執照，乃向中泰租賃公司貸款，俾便本建案開工，後因中泰租賃公司拒絕續融資，明暘開發公司經由僑馥建經公司引介向訴外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蕾盈實業公司）借款，一０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復將四方信託契約受益權讓與訴外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迪和公司）。
　　②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營造廠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發營造公司）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原建案工程款共五千零五十三萬元為由為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就本建案之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處分，明暘開發公司為免影響後續履約，先於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將本建案可分得之三十四戶不動產房地出售訴外人以清償對中租迪和公司之債務，並反擔保免假扣押執行，惟山發營造公司復又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本建案工程款共五千九百四十一萬元為由再行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移轉本建案不動產所有權，明暘開發公司遂於同年六月六日與山發營造公司和解，以反擔保金清償原建案工程款，並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山發營造公司以為擔保。
　　③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原告等地主卻拒不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Ａ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蕾盈實業公司以為擔保；以及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暨先後設定附表二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葉錫遠，及併同附表二㈣、㈨房屋及基地持分辦理設定附表二Ｄ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銀公司）以為擔保，用以貸款償付借款利息、本建案後續費用。
　　④為免附表二等地主分配之房屋及基地持分復遭明暘開發公司其他債權人扣押取償，明暘開發公司再於同年八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將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擬結算找補款後，清償對債權人之債務、塗銷該等抵押權。故原告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既在附表二Ａ、Ｂ、Ｃ、Ｄ抵押權設定之後，僅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不動產存有權利瑕疵，並非侵權行為。
　　⑤僑馥建經公司就明暘開發公司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塗銷信託、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後，將設定抵押權以擔保對債權人之借款情節，為僑馥建經公司所明知。
　　⑥否認原告關於損害價額之計算，又羅春梅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五千一百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五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⑸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二百零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九元、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⑺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⑻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⑼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⑿代墊管理基金償還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鄭滿月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四千八百九十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⑸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⑹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⑺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⑽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王仙蘭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三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零九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九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元、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⑹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⑺代墊契稅償還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⑻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⑾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四萬九千零六十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對原告之債務等語置辯。
（二）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彭慶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固不爭執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及被告間信託契約之訂立，原告簽立選屋單交付明暘開發公司，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於一０七年十二月六日完工，一０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信託為原因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七月間依明暘開發公司所出具、蓋有原告等地主印文之指示書，將附表二所示房屋以塗銷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等情，但以：①原告簽立之選屋單未曾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內容亦不明確，且未載基地持分比例，關於分配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屋及基地持分為何，係明暘開發公司告知僑馥建經公司，②被告間信託契約係依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簽立，③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係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第捌條第五項之約定辦理，④僑馥建經公司引介之蕾盈實業公司，一０六年間首度借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之際並未設定抵押權，後設立抵押權已與僑馥建經公司引介時相距二年之久，⑤本建案興建完成後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係明暘開發公司製作「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交僑馥建經公司蓋印後，委託地政士辦理，非僑馥建經公司辦理，⑥本建案建造執照由明暘開發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無原告等地主，故使用執照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能依建造執照，將明暘開發公司列為委託人，⑦僑馥建經公司係依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蓋印之指示書，在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上用印及交付權狀正本，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四、五項約定由明暘開發公司自行送件將附表二所示房屋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而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就所提資料之真偽，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亦非信託業者，不負實質審查之責，並無義務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所為悉依四方信託契約及本件合建契約之約定，未違反信託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況指示書上原告印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之員工或負責人均不知悉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二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均與原告所受損害無涉，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⑧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與原告所稱損害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受損害係因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既係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有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文之指示書辦理，即便僑馥建經公司未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本建案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併列原告等地主為委託人、非依本件合建契約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文件交由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辦理，僑馥建經公司接獲指示書後仍應依指示書內容辦理，而以塗銷信託為原因將附表二所示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通常不生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遭設定抵押權之結果，⑨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尚不得由原告逕行請求，⑩對原告主張之損害有爭執，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再扣除對明暘開發公司取得之債權額計算，⑪原告未使用特定印章，而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印章，致遭明暘開發公司盜蓋在指示書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另就僑馥建經公司代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支付之地價稅八千三百八十元、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元、一萬零八百二十元，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渠等分別於一０一年間與被告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渠等分別提供名下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持分，與相鄰之同段其他二十五筆土地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渠等於一０四年間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渠等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被告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渠等、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渠等於同年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❻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渠等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渠等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❽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渠等，渠等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詳如附表二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合建契約書、選屋單、信託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清冊、指示書、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使用執照附表、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複丈成果圖、面積表含土地持分、平面圖、信託契約書暨受益權轉讓契約書為證（見士林卷第三四至二九一、二九四至四五六頁、本院卷㈢第四一至一四九），核與被告所提信託契約書、用印指示書、切結書所載相符（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卷㈢第五一九至五二五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原告選定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所有權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並與本院職權查證結果一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塗銷信託登記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可考（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三一二頁、卷㈤第十七至一二一頁）；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明暘開發公司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致原告取得之不動產有權利瑕疵、受有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各應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分別依序賠償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彭慶則應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及明暘開發公司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僑馥建經公司應分別返還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１明暘開發公司承接本建案前原建案，遭原告介入阻擾延宕四年致資金不足負債累累，方開始借貸以便開工，後因金主及營造廠催索款項，且原告等地主亦不願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將依約分得之房地均出售仍有不足，方陸續將應分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地塗銷信託後設定抵押權以貸款償付，為免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後續再遭債權人扣押，遂先行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關於損害之數額計算有誤，且另為抵銷抗辯；２僑馥建經公司之行為均未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亦未違反信託法之規定，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資料之真偽，不負實質審查之責，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並與原告所稱損害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原告主張之損害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另原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部分
　　１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給付，不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之標的物，對於買受人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出賣人不履行第三百四十八條至第三百五十一條所定之義務者，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二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一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次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第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亦有明定。
　　２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與彭慶連帶賠償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係以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與僑馥建經公司訂有四方信託契約，明暘開發公司有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僑馥建經公司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為論據，其中明暘開發公司就有前述❶、❻、❽所示行為，及其中❻、❽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定有高額抵押權之權利瑕疵，進而遭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喪失所有權等節，以及僑馥建經公司就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均不爭執，惟分別以前詞置辯。茲明暘開發公司對於所移轉予原告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及基地持分存有如附表二「最高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欄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瑕疵，及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受有損害情節並不爭執，僅爭執損害數額之計算及為抵銷抗辯，爰先就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是否違反四方信託契約或信託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規定、該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即所取得之附表二不動產經設定抵押權並遭拍賣取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為認定，嗣認定損害數額，再續就被告之抵銷抗辯為論斷。
　　３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契約第壹至叁條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地面十四層以上、地下二層以上之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三人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前已述及，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合建契約書、選屋單可考（見士林卷第三六、三七、六十、六一、八四、八五、一０四至一一０頁）。
　　４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本建案部分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三人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前業載及，且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信託契約書可按（見士林卷第一一四至二二八頁）。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甲方（即原告）及乙方（即明暘開發公司）應將下列財產權利信託與丙方（即僑馥建經公司）為信託管理」第㈠款約定：「本開發案屬甲方土地及建物，甲方應‧‧‧信託登記至丙方名下」，第㈡款約定：「本開發案建造執照之起造人名義：乙方應於簽訂本約後，於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資金融通撥款前，將建築執照起造人名義變更予丙方」，第㈢款約定：「地上物：本項第一款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之所有權全部」，明揭本建案之「土地」，係由「原告等地主」移轉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之「建造執照」，則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
　　５而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之被告間信託契約，係約定為使明暘開發公司在本件土地規劃新建住宅工程能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由明暘開發公司委託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受託人，辦理有關建物起造人名義信託管理事務，並依信託目的及與融資機構之約定，於建物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一併辦理建物追加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予融資機構，特訂立信託契約，信託人為明暘開發公司、受託人為僑馥建經公司、利害關係人即融資機構為中泰租賃公司，信託財產為本建案申請核准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及未來興建中、興建完成之建築物（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是被告間信託契約內容合於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㈢款之約定，原告指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違反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難認有據。
　　６關於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部分，固為僑馥建經公司所不爭執，但本件土地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之際，信託人仍登記為原告等地主，此觀卷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顯示，此由本件土地現仍登記僑馥建經公司名下部分，其他登記事項載明為「信託財產」，信託委託人除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三人外，尚有范姜宏、趙元祥、趙嘉音、鄧蘭華、趙亨、趙黎驊、趙冬香、張舒涵、張鈞涵、張鈒涵、趙蘭芳、李志明、李盛震、楊偉琦、施素娥、練立威、陳景芳等十七人等節即明（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六八頁），是縱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土地信託登記之際，漏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仍無礙僑馥建經公司業依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將原告等原地主名下本件土地持分，以原告等原地主為信託人、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自難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７關於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並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已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且四方信託契約締約目的在使本件合建契約之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明暘開發公司並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而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參以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而明暘開發公司依約可分配興建完成大樓其中三十七戶房屋及取得該等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此經明暘開發公司陳明在卷，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甚明；況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明定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即僑馥建經公司）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就明暘開發公司應分得土地持分辦理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人（見士林卷第四十、六四、八八頁）；本件合建契約性質既為互易，本件合建契約並約定有原告（僑馥建經公司受託）移轉本件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時程，明暘開發公司依約本得自原告等地主處取得所分配之三十七戶房屋應配賦之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一０八年四月、六月、七月陸續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本件土地部分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要難逕指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８關於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本建案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核發，而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即簽立，斯時建造執照尚未獲核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建造執照則已核發約一年四月，該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不含原告等地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款，載明本建案之建造執照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前已提及，原告簽立四方信託契約時就此約款並未提出質疑，堪認原告等地主不唯知悉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迄至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仍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且無任何爭議；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既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並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參以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以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已如前載，亦即本件合建契約原意即為興建後地上建物所有權係明暘開發公司所有，因互易移轉予原告等地主，以換取原告等地主之本件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合於四方信託契約與本件合建契約之目的及意旨，難謂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９關於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仍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亦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再者，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訂立，四方信託契約則遲至二年餘至三年後之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方簽訂，而明暘開發公司於本件合建契約訂立時，即因原就本件土地所取得並開始興建建物之九十九年度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遭原告訴請撤銷，延宕近四年而產生鉅額虧損、幾近破產（參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第貳大點第二點㈠第２點①所載），且四方信託契約內容並含括明暘開發公司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前曾提及，易言之，四方信託契約訂立時，原告不唯已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逾二年，僑馥建經公司就原告與財務狀況不佳之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建契約情節，毫無置喙、防止之可能或餘地，且原告對於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良、亟需資金一節，亦知之甚稔，尚無庸僑馥建經公司另行提醒注意；至引介金主或提供指示書範本，均係在協助、促使明暘開發公司履行本件合建契約義務、完成本建案，或利於僑馥建經公司正確處理信託事務、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豈有僑馥建經公司引介金主貸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取得充足資金完成本建案，或提供指示書範本，使明暘開發公司明瞭僑馥建經公司處理信託事務（移轉興建完成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所需完整資訊或形式，竟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理？原告此節所指，仍無可採。
　１０關於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
　　①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際，明暘開發公司兩度遭營造廠山發營造公司以積欠工程款為由假扣押，明暘開發公司雖出售本件合建契約分得之不動產房地，仍未能啟封，明暘開發公司遂於一０八年六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羅春梅、王仙蘭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㈣、㈨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明暘開發公司於同年七月間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㈠至㈢、㈤至㈧、㈩、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以及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以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抵押取得資金，此經明暘開發公司自承不諱，並經原告指陳明確；明暘開發公司斯時負責人郭國俊業因代表明暘開發公司為前述「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之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確定（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一七七頁）。是明暘開發公司交付予僑馥建經公司、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其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均為真正，堪以認定。指示書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既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依該等指示書之指示，移轉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可言。
　　②原告固稱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仍依指示書之內容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以塗銷信託登記方式移轉所有權予明暘開發公司，然查：⑴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彭慶、副總經理吳亦珍、業務協理杜明輝、助理傅楷智等人，對於明暘開發公司（郭國俊）「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持原告真正印章在指示書上蓋用，以取得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俾便設定抵押權取得資金之行為，均不知情、未參與、協助，此經檢察官、刑事法院調查審認詳明，有臺灣高等法院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一一０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三二號不起訴處分書足徵（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二五０頁），是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明知原告等地主對於該等指示書並不知情，仍依指示書辦理原告等地主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⑵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丙方之信託管理」第二項「信託財產之產權管理事務」第㈡款約定：「信託目的完成時，丙方應即依甲、乙方分屋協議書及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後，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甲、乙方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與返還予甲、乙方或其各指定之第三人」（見士林卷第二二、二四、一六二、一六四、二０六、二０八頁），該約款已明揭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可指定僑馥建經公司將特定之信託標的房屋及基地持分移轉予指定之人，參諸原告於一０四年三月間、一０三年八月間所填寫之選屋單，其上僅有原告個別選定之房屋編號，並無配賦之基地持分，且下方說明欄記載「⒉上表所列面積僅為選屋標準，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之房屋權狀為準」、「⒋車位遴選方式一律以由公司公開抽籤方式決定」、「⒍本選屋單一式兩份，本公司及地主各持一份」、「⒎若所遴選之房屋及車位有與其他住戶重複之情事則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見士林卷第一０四至一一０頁），即選屋單所載不唯未臻具體明確（欠缺正確之建號、面積及配賦土地持分比例），且非無可能嗣後因抽籤更易，更僅一式二份，復均無未見任何將來應提示予信託受託人（僑馥建經公司）之約定。足見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辦理興建完成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務時，仍需依原告等地主及明暘開發公司「最後」之「具體明確指示」辦理，而無從逕依建案完成前、內容簡略且尚未確定之選屋單辦理；則僑馥建經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人之一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用全體信託人即原告等地主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章印文、載有明確內容及具體翔實房屋與基地持分之指示書，辦理信託事務即塗銷信託或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自無不合；⑶再者，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資料提供」第二項約定：「甲方及乙方保證所提供資料為真實，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致影響丙方辦理委任事項者，甲方及乙方應自負責任‧‧‧」（見士林卷第十八、一五八、二０二頁），即僑馥建經公司不負有資料真偽之查證責任，而應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擔保資料為真正並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既無庸查證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自無於取得指示書後，再就資料之真偽向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確認之必要性；且原告等地主人數非少，四方信託契約履行過程中，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之資料及僑馥建經公司所應處理之事務均繁多，倘令僑馥建經公司需一一向原告等地主確認資料之真實性，恐反致延宕事務之處理及本件合建契約之進程，有違事理。是本院認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並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無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情事。
　１１況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在僑馥建經公司不知情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設定抵押權之情形下，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六項行為，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嗣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後移轉予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所有權之結果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綜上，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規定及信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請求僑馥建經公司負賠償之責，難認有據。僑馥建經公司既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義務或信託法規定情事，彭慶固為僑馥建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無庸負責。
　１２關於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①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為所取得之不動產房地前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迭已敘明，是原告之損害於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經拍定、更易所有權人時始發生並確定（即附表二「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分別為一一０年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一０九年八月十七日、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一０九年九月七日），該等損害無從回復原狀，應以金錢賠償，損害賠償數額自應以原告喪失所有權當時各該不動產之客觀價值即拍定價格定之，至原告所指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不唯與本件損害發生時間有一定程度差異，且並非附表二所示各該不動產之實際交易（拍賣）價格，而不動產價值與客觀經濟環境、不動產坐落位置、新舊程度、面積、格局、周邊狀況含鄰戶、管理方法甚至前手個別使用情形息息相關，此為週知之事實，是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僅能在未有實際交易情形下提供價格之參考，無從取代實際交易價格。
　　②而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之實際交易價格即拍定價格分別如附表三「拍定價格」欄所載（羅春梅部分共六千七百零九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元，鄭滿月部分共六千二百零五萬四千三百零三元，王仙蘭部分共四千零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元），扣除原告各自領回之價金即已獲填補之損害（羅春梅部分共七十八萬八千零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共五十九萬五千一百一十四元，王仙蘭部分共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元），原告所受損害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堪以認定。
　　③則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應屬有據。
　１３關於明暘開發公司抵銷之抗辯：
　　①羅春梅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羅春梅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五六頁），而羅春梅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均為四樓及八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但辯稱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第二項約定，變更設計費用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惟由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規劃設計及費用」全部約款觀之，其中第二項係約定「原【合建土地】建造執照以甲乙雙方名義核准取得後，在不影響甲乙雙方原有合建權利及甲方（即羅春梅）既有之權利之前提下，甲乙雙方得辦理變更設計，變更設計費用由乙方負擔」，可見該條款係在規範本件土地之「整體規劃設計」由明暘開發公司負責並負擔費用，非謂個別房屋小規模修改之費用亦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⑸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羅春梅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三七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羅春梅分擔信託費。
　　⑺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部分
　　⓵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前業提及，易言之，原告等地主係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是如原告等地主選定之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實際超逾原告等地主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原各自名下所有之本件土地持分，原告等地主亦應就各自不足之土地進行價額找補，相當於購入自身不足之土地持分，始符本件合建契約雙方互易之本旨，否則無異指地主得無償取得部分所選定之地上建物，悖於事理。
　　⓶羅春梅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二一三‧九三平方公尺之
　　　六五八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
　　　為五三‧四八三平方公尺；而羅春梅分得之房屋，專有部
　　　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
　　　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羅春梅自
　　　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⑻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羅春梅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羅春梅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羅春梅，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㈠、㈡、㈢、㈣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⑼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⒀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羅春梅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含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
　　②鄭滿月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鄭滿月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八十頁），而鄭滿月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為六、八、九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一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鄭滿月分擔信託費。
　　⑸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部分，鄭滿月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鄭滿月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鄭滿月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⑹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鄭滿月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鄭滿月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鄭滿月，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㈤、㈥、㈦、㈧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⑺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⑽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鄭滿月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含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
　　③王仙蘭部分：
　　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王仙蘭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一０二頁），而王仙蘭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樓，其餘為五、七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王仙蘭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五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王仙蘭分擔信託費。
　　⑹土地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部分，王仙蘭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王仙蘭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三十‧九三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王仙蘭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⑺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王仙蘭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王仙蘭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王仙蘭，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㈨、㈩、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⑻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王仙蘭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含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
　１４原告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扣除前揭抵銷數額（羅春梅部分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原告尚得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
（二）關於找補請求（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部分
　　１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第四條約定：「車位不計坪數」（見士林卷第五六、八十、一０二頁），迭已提及；本件合建契約簽訂後，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四年二月六日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之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前亦載及。而羅春梅、鄭滿月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各約為一三０坪，王仙蘭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約為八十三坪（參見附表三「面積（坪）」欄所載），再扣除原告分別讓與訴外人之房屋坪數各十坪，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二十三坪，應依前開約定進行找補。
　　２本建案公開售價為每坪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元，此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為明暘開發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款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亦屬有據。
（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甚明。明暘開發公司對原告所負債務不履行（權利瑕疵）損害賠償債務及找補債務均無確定履行期限，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併支付自起訴狀、追加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見士林卷第六二二、六二四頁公告、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四）關於移轉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請求（羅春梅一萬分之六二、鄭滿月一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
　　　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見士林卷第三八、六二、八六頁），參以第捌條第五項、增補條文第一條之約定，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即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亦即原告等地主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皆已提及，是如原告已經保留所取得建物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剩餘土地持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換取所選定之明暘開發公司新建地上建物之對價，並供作本建案其他房屋配賦之土地持分。原告就本件土地之持分既僅能保留選定建物配賦之土地持分，其餘部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取得建物之對價，並供作其他建物配賦土地持分，而原告選定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並無短少，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猶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將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土地持分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原告，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復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原告授權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致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有權利瑕疵且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喪失所有權，羅春梅所受損害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所受損害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所受損害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之數額羅春梅部分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二十三坪，但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約亦不得請求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本件土地之持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均自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表一：原告主張選定房屋及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
		原　告

		選定房屋

		建　物　標　示



		











羅春梅

		

Ｌ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Ｋ戶　四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四樓



		


		

Ｋ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Ｊ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鄭滿月

		

Ｌ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Ｋ戶　六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六樓



		


		

Ｋ戶　九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九樓



		


		

Ｊ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王仙蘭

		

Ｌ戶　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五樓



		


		

Ｋ戶　七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七樓



		


		

Ｋ戶　十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樓









附表二：原告選定房屋（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
　　　　上新建建物）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情形
		原　告

		建物標示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登記情形



		













































羅春梅

		㈠






５７１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㈡






５７２７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1.26華祈峯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㈢








５７３１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2高羣盛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㈣












５７５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09.08.17劉吉雄拍賣取得
⑤112.10.27楊凱宇、成劉憶穎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鄭滿月

		㈤












５７２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0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1.06.21劉凱拍賣取得
⑤112.06.27林聖哲買賣取得；113.07.22廖庭輝買賣取得　

		Ｃ
108.07.04設定
抵押權人葉錫遠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㈥








５７２９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1.09.20鍾篳藍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㈦








５７３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5.28李苑華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㈧








５７４８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0蔡青樺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王仙蘭

		㈨












５７１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09.09.07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0.08.02周倩嬪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㈩








５７３０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6.16黃敏純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








５７３３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05.09劉沛文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附表三：損害數額之計算（建號新北市新店區惠國段）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坪）

		原告請求
（新臺幣）

		拍定價格
（新臺幣）

		發還數額
（新臺幣）



		



羅春梅





		5715

		 53.71

		29,519,553

		24,560,000

		

　 788,021



		


		5727

		 21.1

		11,596,771

		 8,178,442

		




		


		5731

		 21.1

		11,596,771

		11,220,000

		




		


		5755

		 54.73

		30,080,155

		23,139,000

		　　　　 0



		

合　計

		


		

150.64

		82,798,746
◎正確應為
82,793,250

		

67,097,442

		

　 788,021



		



鄭滿月

		5722

		 53.52

		29,415,127

		23,201,200

		　　　　 0



		


		5729

		 21.1

		11,596,771

		10,820,000

		　 174,849



		


		5732

		 21.1

		11,596,771

		11,220,000

		　 420,265



		


		5748

		 54.81

		30,124,124

		16,813,103

		




		合　計

		


		150.53

		82,732,793

		62,054,303

		　 595,114



		

王仙蘭

		5712

		 53.71

		29,519,553

		20,920,000

		　　　　 0



		


		5730

		 29.44

		16,180,518

		 8,156,800

		　　　　 0



		


		5733

		 21.1

		11,596,771

		11,220,000

		　 142,697



		合　計

		


		104.25

		57,296,843

		40,296,800

		　 142,697









附表四：面積計算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

		配賦基地持分比例

		基地持分
折合面積
（㎡）

		原土地持分折合面積（㎡）



		



羅春梅





		5715

		 95.76

		253/10000

		15.59

		



53.483



		


		5727

		 44.53

		124/10000

		 7.64

		




		


		5731

		 44.53

		124/10000

		 7.64

		




		


		5755

		 97.96

		260/10000

		16.02

		




		合　計

		


		282.78

		761/10000

		46.89

		53.483



		



鄭滿月





		5722

		 95.42

		252/10000

		15.53

		



48.995



		


		5729

		 44.53

		124/10000

		 7.64

		




		


		5732

		 44.53

		124/10000

		 7.64

		




		


		5748

		 98.22

		261/10000

		16.08

		




		　 合　計

		


		282.7

		761/10000

		46.89

		48.995



		

王仙蘭

		5712

		 95.76

		253/10000

		15.59

		

48.995



		


		5730

		 44.53

		125/10000

		 7.70

		




		


		5733

		 44.53

		124/10000

		 7.64

		




		　 合　計

		


		184.82

		502/10000

		30.93

		48.995



		◎基地（新北市○○區○○段○○○○地號）面積為
　616.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876號



原          告  羅春梅



                鄭滿月

                王仙蘭





共同訴訟代理人  林維信律師

被          告  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歐大墭



訴 訟 代 理 人  林明正律師

                林育生律師

複  代  理  人  王雅慧律師

被          告  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光

被          告  彭慶  





共同訴訟代理人  陳佳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陸仟叁佰肆拾叁萬零陸佰壹拾貳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陸仟零陸拾陸萬壹仟肆佰伍拾壹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叁仟捌佰伍拾捌萬肆仟柒佰零伍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鄭滿月新臺幣伍佰肆拾玖萬陸仟壹佰元、給付原告王仙蘭新臺幣壹仟貳佰陸拾肆萬壹仟零叁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七十六，由原告羅春梅負擔百分之八，由原告鄭滿月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王仙蘭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於原告羅春梅以新臺幣陸佰玖拾萬元、原告鄭滿月以新臺幣陸佰陸拾貳萬元、原告王仙蘭以新臺幣伍佰壹拾叁萬元為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但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陸仟捌佰玖拾叁萬元為原告羅春梅預供擔保、以新臺幣陸仟陸佰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鄭滿月預供擔保、以新臺幣伍仟壹佰貳拾叁萬元為原告王仙蘭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建經公司）原法定代理人彭慶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業經新任法定代理人林憲光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㈣第三五七至三六三頁書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至三、七款、第二項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三人（郭國俊、杜明輝、傅楷智、吳亦珍、歐大墭後經撤回，爰不贅述）連帶給付原告羅春梅新臺幣（下同）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原告王仙蘭六千零四十五萬七千一百元本息。

（一）原告於一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首次言詞辯論期日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下稱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一五頁書狀）。

（二）原告於同年三月十四日再依本院通知變更聲明為：㈠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㈡僑馥建經公司、彭慶、蔡實鼎（前曾追加後撤回，斯時尚非被告）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本息、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㈣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本息、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㈤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見本院卷㈠第三二七頁書狀）。

（三）原告於同年四月七日追加蔡實鼎為被告，聲明同前（見本院卷㈠第四八一頁書狀），原告上開變更追加，基礎事實同一、僅係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原告嗣於一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撤回對蔡實鼎之訴（見本院卷㈤第二七五頁筆錄），並更正刪除聲明關於蔡實鼎部分（見本院卷㈤第二八一頁書狀），於法仍無不合，應予准許，本院爰就變更、追加後之訴為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應連帶給付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給付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給付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３前二項所命給付，任一被告為給付後，其餘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

　　４明暘開發公司應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及均自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５僑馥建經公司應將本件土地（即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移轉登記予羅春梅、一萬分之一四六移轉登記予鄭滿月、一萬分之八十移轉登記予王仙蘭。

　　６關於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

　　１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作興建大樓契約（下合稱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地政士，就原告應分得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指定人；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遂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羅春梅部分Ｌ戶八樓、Ｋ戶四樓及八樓、Ｊ戶十五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六五坪房屋及Ｂ２－１２、Ｂ３－０６號二個車位，鄭滿月部分Ｌ戶十五樓、Ｋ戶六樓及九樓、Ｊ戶八樓共四戶面積一五０‧五三坪房屋及Ｂ３－０１、０５號二個車位，王仙蘭部分Ｌ戶五樓、Ｋ戶七、十樓共一０四‧二五坪三戶房屋及Ｂ２－０９、１３號二個車位（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詳如附表一）。

　　２原告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信託契約（下合稱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嗣合併為第六五八地號土地即本件土地）開發興建店鋪集合住宅」案部分（新店「巴黎皇宮」二期建案，下稱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

　　３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依四方信託契約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有下列違約行為：①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信託契約（下稱被告間信託契約），使委託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一人而無原告等合建地主；②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③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移轉土地持分並超逾明暘開發公司分配房屋配賦土地持分；④僑馥建經公司至遲於一０六年十月二十日即已知悉原告選定分得附表二所示房屋，仍於一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被告間信託契約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一人，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即本件土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由明暘開發公司售出；⑤僑馥建經公司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仍介紹金主、賺取高額服務費，並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⑥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二十日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水電瓦斯電信、信託相關申請作業及稅捐申報之印章，盜蓋在虛偽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原告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⑦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即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⑧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原告選定之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選定房屋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其中羅春梅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六二、鄭滿月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取得之土地持分短少萬分之八十。

　　４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明暘開發公司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移轉設有高額抵押權權利瑕疵之不動產房地，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所取得之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房地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終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損害，爰以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每坪五十九萬三千元及原告各自取得之建物面積羅春梅一五０‧六五坪、鄭滿月一五０‧五三坪、王仙蘭一０四‧二五坪計算，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均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依序請求賠償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被告彭慶是段期間為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明暘開發公司與僑馥建經公司、彭慶二人則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原告業明示撤回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四一九頁，爰不贅述）

　　５另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明暘開發公司尚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十坪之價額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二十三坪之價額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爰分別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如數給付。又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就本件土地尚有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之應有部分信託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而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目的已完成，僑馥建經公司自應將原告所信託、未移轉予第三人之本件土地持分返還予原告，爰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如數移轉。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明暘開發公司以：

　　①本件合建契約所載二十六筆土地原於八十六年間經訴外人整合開發、申請建造執照，因故未獲准駁處分，迄明暘開發公司接手，為追求較大容積，乃以其中二十一筆土地申請原案續審，於九十八年十二月間取得九十九年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後因原告提起行政爭訟，指原案應含括原告三人及土地，致前述建造執照於一０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因原建案斯時已興建至七樓，為免損及原簽約地主權益，明暘開發公司乃與全體地主重行商議締約，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重行領得一０二年店建字第八二０號建造執照，將原建案規劃為新店「巴黎皇宮」一期，原告等新增地主土地部分另行規劃為本建案，明暘開發公司因前述延宕，斯時已虧損達四億餘元，迄一０五年間原建案竣工，明暘開發公司已近破產，但為使原建案部分取得使用執照，乃向中泰租賃公司貸款，俾便本建案開工，後因中泰租賃公司拒絕續融資，明暘開發公司經由僑馥建經公司引介向訴外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蕾盈實業公司）借款，一０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復將四方信託契約受益權讓與訴外人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迪和公司）。

　　②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營造廠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發營造公司）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原建案工程款共五千零五十三萬元為由為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就本建案之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處分，明暘開發公司為免影響後續履約，先於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將本建案可分得之三十四戶不動產房地出售訴外人以清償對中租迪和公司之債務，並反擔保免假扣押執行，惟山發營造公司復又以明暘開發公司積欠本建案工程款共五千九百四十一萬元為由再行假扣押，禁止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移轉本建案不動產所有權，明暘開發公司遂於同年六月六日與山發營造公司和解，以反擔保金清償原建案工程款，並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Ｂ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山發營造公司以為擔保。

　　③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原告等地主卻拒不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及設定附表二Ａ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蕾盈實業公司以為擔保；以及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暨先後設定附表二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葉錫遠，及併同附表二㈣、㈨房屋及基地持分辦理設定附表二Ｄ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銀公司）以為擔保，用以貸款償付借款利息、本建案後續費用。

　　④為免附表二等地主分配之房屋及基地持分復遭明暘開發公司其他債權人扣押取償，明暘開發公司再於同年八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將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擬結算找補款後，清償對債權人之債務、塗銷該等抵押權。故原告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既在附表二Ａ、Ｂ、Ｃ、Ｄ抵押權設定之後，僅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不動產存有權利瑕疵，並非侵權行為。

　　⑤僑馥建經公司就明暘開發公司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塗銷信託、取得附表二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後，將設定抵押權以擔保對債權人之借款情節，為僑馥建經公司所明知。

　　⑥否認原告關於損害價額之計算，又羅春梅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五千一百一十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五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⑸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二百零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九元、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⑺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⑻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⑼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⑿代墊管理基金償還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鄭滿月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四千八百九十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六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⑸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⑹代墊契稅償還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⑺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⑽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王仙蘭對明暘開發公司尚負有三千二百四十九萬六千六百零九元之債務（含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⑷代墊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償還九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元、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⑹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⑺代墊契稅償還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⑻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償還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⑾代墊管理基金償還四萬九千零六十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對原告之債務等語置辯。

（二）被告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彭慶部分

　　１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２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固不爭執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及被告間信託契約之訂立，原告簽立選屋單交付明暘開發公司，原告於一０四年五月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於一０七年十二月六日完工，一０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信託為原因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在僑馥建經公司名下，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七月間依明暘開發公司所出具、蓋有原告等地主印文之指示書，將附表二所示房屋以塗銷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等情，但以：①原告簽立之選屋單未曾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內容亦不明確，且未載基地持分比例，關於分配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屋及基地持分為何，係明暘開發公司告知僑馥建經公司，②被告間信託契約係依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簽立，③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係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第捌條第五項之約定辦理，④僑馥建經公司引介之蕾盈實業公司，一０六年間首度借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之際並未設定抵押權，後設立抵押權已與僑馥建經公司引介時相距二年之久，⑤本建案興建完成後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係明暘開發公司製作「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交僑馥建經公司蓋印後，委託地政士辦理，非僑馥建經公司辦理，⑥本建案建造執照由明暘開發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無原告等地主，故使用執照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能依建造執照，將明暘開發公司列為委託人，⑦僑馥建經公司係依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蓋印之指示書，在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上用印及交付權狀正本，依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四、五項約定由明暘開發公司自行送件將附表二所示房屋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而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就所提資料之真偽，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亦非信託業者，不負實質審查之責，並無義務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所為悉依四方信託契約及本件合建契約之約定，未違反信託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況指示書上原告印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之員工或負責人均不知悉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二所示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彭慶均與原告所受損害無涉，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⑧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與原告所稱損害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受損害係因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僑馥建經公司既係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有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文之指示書辦理，即便僑馥建經公司未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本建案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併列原告等地主為委託人、非依本件合建契約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相關文件交由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辦理，僑馥建經公司接獲指示書後仍應依指示書內容辦理，而以塗銷信託為原因將附表二所示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通常不生附表二所示建物及基地持分遭設定抵押權之結果，⑨依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約定，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尚不得由原告逕行請求，⑩對原告主張之損害有爭執，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再扣除對明暘開發公司取得之債權額計算，⑪原告未使用特定印章，而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印章，致遭明暘開發公司盜蓋在指示書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另就僑馥建經公司代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支付之地價稅八千三百八十元、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元、一萬零八百二十元，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為抵銷抗辯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渠等分別於一０一年間與被告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約定由渠等分別提供名下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持分，與相鄰之同段其他二十五筆土地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渠等於一０四年間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建物，渠等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被告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渠等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渠等、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渠等於同年間將土地持分及原地上建物均信託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❻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渠等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渠等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❽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渠等，渠等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因遭明暘開發公司設定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詳如附表二所示）之事實，業據提出合建契約書、選屋單、信託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約書、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清冊、指示書、建物所有權狀、使用執照、使用執照附表、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暨共有部分分配切結書、複丈成果圖、面積表含土地持分、平面圖、信託契約書暨受益權轉讓契約書為證（見士林卷第三四至二九一、二九四至四五六頁、本院卷㈢第四一至一四九），核與被告所提信託契約書、用印指示書、切結書所載相符（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卷㈢第五一九至五二五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原告選定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所有權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詳如附表二所示，並與本院職權查證結果一致，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塗銷信託登記同意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覆函暨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可考（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三一二頁、卷㈤第十七至一二一頁）；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明暘開發公司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違反本件合建契約義務、致原告取得之不動產有權利瑕疵、受有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致原告受有喪失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如聲明第一項數額之損害，各應依民法權利瑕疵擔保、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定，分別依序賠償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彭慶則應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與僑馥建經公司連帶負責，及明暘開發公司應找補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找補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僑馥建經公司應分別返還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本件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一萬分之六二、一萬分之一四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１明暘開發公司承接本建案前原建案，遭原告介入阻擾延宕四年致資金不足負債累累，方開始借貸以便開工，後因金主及營造廠催索款項，且原告等地主亦不願依約進行找補，明暘開發公司將依約分得之房地均出售仍有不足，方陸續將應分予原告等地主之房地塗銷信託後設定抵押權以貸款償付，為免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後續再遭債權人扣押，遂先行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關於損害之數額計算有誤，且另為抵銷抗辯；２僑馥建經公司之行為均未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亦未違反信託法之規定，不知悉亦未協助、參與或經手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二所示房屋設定抵押權情事，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資料之真偽，不負實質審查之責，原告主張僑馥建經公司之違約行為，並與原告所稱損害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分屋協議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原告主張之損害應以拍定價格扣除發還予原告之數額，另原告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關於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原告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原告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部分

　　１按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給付，不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金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之標的物，對於買受人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出賣人不履行第三百四十八條至第三百五十一條所定之義務者，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二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一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次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信託法第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亦有明定。

　　２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與彭慶連帶賠償羅春梅八千二百七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元、鄭滿月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元、王仙蘭五千七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本息，係以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與僑馥建經公司訂有四方信託契約，明暘開發公司有前述❶、❻、❽三項行為，僑馥建經公司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有高額抵押權，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為論據，其中明暘開發公司就有前述❶、❻、❽所示行為，及其中❻、❽致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取得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均設定有高額抵押權之權利瑕疵，進而遭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喪失所有權等節，以及僑馥建經公司就有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均不爭執，惟分別以前詞置辯。茲明暘開發公司對於所移轉予原告之附表二所示不動產及基地持分存有如附表二「最高抵押權設定登記情形」欄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權利瑕疵，及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受有損害情節並不爭執，僅爭執損害數額之計算及為抵銷抗辯，爰先就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是否違反四方信託契約或信託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規定、該等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即所取得之附表二不動產經設定抵押權並遭拍賣取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為認定，嗣認定損害數額，再續就被告之抵銷抗辯為論斷。

　　３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一年四月一日、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契約第壹至叁條約定由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提供坐落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各四分之一、面積約十六‧一八、十四‧八二、十四‧八二坪，與同段第六四０至六五二、六五八至六七０地號共二十六筆土地及地上物全部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共同將土地及地上物騰空交明暘開發公司整地興建地面十四層以上、地下二層以上之大樓，雙方並同意於全部地主簽約、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後，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將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完成，由信託受託人負責履行；一０四年二月六日雙方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原告三人於一０四年三月十六日分別選定如附表一所示之房屋，前已述及，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合建契約書、選屋單可考（見士林卷第三六、三七、六十、六一、八四、八五、一０四至一一０頁）。

　　４原告三人分別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之四方信託契約，約定為使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簽署之本件合建契約其中本建案部分得以順利完成，且明暘開發公司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原告三人與明暘開發公司以信託方式將本建案財產權利名義移轉予僑馥建經公司（含①原告信託移轉名下土地及原地上建物所有權予僑馥建經公司；②明暘開發公司信託移轉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予僑馥建經公司；③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物及附屬設備所有權；④資金即⑴中泰租賃公司提供明暘開發公司之融資、⑵承購戶購屋款、⑶開發案相關稅費及代辦費；⑤其他為信託管理需要經僑馥建經公司指示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提供之財產權利），由僑馥建經公司管理前述開發案，使開發案財務在一定獨立性條件下運作，維繫開發案資金融通、債權債務關係穩定發展並依約履行，以利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得依既定財務計畫進行，並保障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債權安全，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同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僑馥建經公司為受託人，於全數清償對中泰租賃公司所負債務，且明暘開發公司完成開發案興建、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完成建物保存登記，或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完成信託財產處理或清理時，信託目的完成，開發案以僑馥建經公司名義取得使用執照後，應即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信託目的完成時，僑馥建經公司應即依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分屋協議書及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返還予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之第三人，前業載及，且有兩造不爭執真正之信託契約書可按（見士林卷第一一四至二二八頁）。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甲方（即原告）及乙方（即明暘開發公司）應將下列財產權利信託與丙方（即僑馥建經公司）為信託管理」第㈠款約定：「本開發案屬甲方土地及建物，甲方應‧‧‧信託登記至丙方名下」，第㈡款約定：「本開發案建造執照之起造人名義：乙方應於簽訂本約後，於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資金融通撥款前，將建築執照起造人名義變更予丙方」，第㈢款約定：「地上物：本項第一款土地上已興建及將興建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之所有權全部」，明揭本建案之「土地」，係由「原告等地主」移轉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之「建造執照」，則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

　　５而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一０四年五月十五日簽立之被告間信託契約，係約定為使明暘開發公司在本件土地規劃新建住宅工程能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並辦妥所有權登記），由明暘開發公司委託僑馥建經公司本建案受託人，辦理有關建物起造人名義信託管理事務，並依信託目的及與融資機構之約定，於建物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一併辦理建物追加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予融資機構，特訂立信託契約，信託人為明暘開發公司、受託人為僑馥建經公司、利害關係人即融資機構為中泰租賃公司，信託財產為本建案申請核准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及未來興建中、興建完成之建築物（見本院卷㈡第一四九至一七一頁）。是被告間信託契約內容合於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㈢款之約定，原告指❶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間簽立被告間信託契約，違反本件合建契約、四方信託契約，難認有據。

　　６關於❷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本件土地信託登記時，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部分，固為僑馥建經公司所不爭執，但本件土地於一０四年五月十九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僑馥建經公司之際，信託人仍登記為原告等地主，此觀卷附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顯示，此由本件土地現仍登記僑馥建經公司名下部分，其他登記事項載明為「信託財產」，信託委託人除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三人外，尚有范姜宏、趙元祥、趙嘉音、鄧蘭華、趙亨、趙黎驊、趙冬香、張舒涵、張鈞涵、張鈒涵、趙蘭芳、李志明、李盛震、楊偉琦、施素娥、練立威、陳景芳等十七人等節即明（見本院卷㈠第六三至六八頁），是縱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四年五月間辦理土地信託登記之際，漏未檢附四方信託契約書面予地政機關，仍無礙僑馥建經公司業依四方信託契約之約定，將原告等原地主名下本件土地持分，以原告等原地主為信託人、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至僑馥建經公司名下，自難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７關於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間將本件土地之部分持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並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已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且四方信託契約締約目的在使本件合建契約之本建案得以順利完成，明暘開發公司並得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而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參以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而明暘開發公司依約可分配興建完成大樓其中三十七戶房屋及取得該等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此經明暘開發公司陳明在卷，並為原告所不爭執，堪認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甚明；況本件合建契約第陸條第五項明定於大樓第六層結構體工程完成同時，原告應負責由信託受託人（即僑馥建經公司）將有關土地移轉登記證件及印鑑證明書交予明暘開發公司指定之地政士，就明暘開發公司應分得土地持分辦理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或指定人（見士林卷第四十、六四、八八頁）；本件合建契約性質既為互易，本件合建契約並約定有原告（僑馥建經公司受託）移轉本件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時程，明暘開發公司依約本得自原告等地主處取得所分配之三十七戶房屋應配賦之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六年七月、一０八年四月、六月、七月陸續以買賣為原因移轉本件土地部分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要難逕指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８關於❹僑馥建經公司於本建案竣工、取得使用執照後，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本建案之一０二店建字第八二０號（二期）建造執照於一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核發，而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即簽立，斯時建造執照尚未獲核發，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建造執照則已核發約一年四月，該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僅明暘開發公司，不含原告等地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四方信託契約第四條第三項第㈡款，載明本建案之建造執照係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前已提及，原告簽立四方信託契約時就此約款並未提出質疑，堪認原告等地主不唯知悉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迄至四方信託契約簽立時，仍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且無任何爭議；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既僅有明暘開發公司一人，並由明暘開發公司信託予僑馥建經公司，參以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以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已如前載，亦即本件合建契約原意即為興建後地上建物所有權係明暘開發公司所有，因互易移轉予原告等地主，以換取原告等地主之本件土地持分；則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合於四方信託契約與本件合建契約之目的及意旨，難謂違反四方信託契約。

　　９關於❺僑馥建經公司知悉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惡劣，曾介紹金主及提供指示書範本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原告仍未陳明此一行為究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何義務？亦難遽認違反四方信託契約；再者，本件合建契約於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月間訂立，四方信託契約則遲至二年餘至三年後之一０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方簽訂，而明暘開發公司於本件合建契約訂立時，即因原就本件土地所取得並開始興建建物之九十九年度店建字第一００號建造執照遭原告訴請撤銷，延宕近四年而產生鉅額虧損、幾近破產（參見本判決事實及理由第貳大點第二點㈠第２點①所載），且四方信託契約內容並含括明暘開發公司向中泰租賃公司融資，前曾提及，易言之，四方信託契約訂立時，原告不唯已與明暘開發公司訂立本件合建契約逾二年，僑馥建經公司就原告與財務狀況不佳之明暘開發公司訂立合建契約情節，毫無置喙、防止之可能或餘地，且原告對於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良、亟需資金一節，亦知之甚稔，尚無庸僑馥建經公司另行提醒注意；至引介金主或提供指示書範本，均係在協助、促使明暘開發公司履行本件合建契約義務、完成本建案，或利於僑馥建經公司正確處理信託事務、完成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豈有僑馥建經公司引介金主貸款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取得充足資金完成本建案，或提供指示書範本，使明暘開發公司明瞭僑馥建經公司處理信託事務（移轉興建完成之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所需完整資訊或形式，竟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理？原告此節所指，仍無可採。

　１０關於❼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持原告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委任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部分：

　　①一０七年底本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即將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際，明暘開發公司兩度遭營造廠山發營造公司以積欠工程款為由假扣押，明暘開發公司雖出售本件合建契約分得之不動產房地，仍未能啟封，明暘開發公司遂於一０八年六月間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羅春梅、王仙蘭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㈣、㈨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將附表二㈣、㈨兩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嗣因蕾盈實業公司等金主借款到期，明暘開發公司於同年七月間續使用原告等地主依本件合建契約授權明暘開發公司刻製保管之印章，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二㈠至㈢、㈤至㈧、㈩、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用印後交予僑馥建經公司，以辦理附表二㈤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以及辦理附表二㈠至㈢、㈥至㈧、㈩、八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俾便明暘開發公司以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抵押取得資金，此經明暘開發公司自承不諱，並經原告指陳明確；明暘開發公司斯時負責人郭國俊業因代表明暘開發公司為前述「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之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以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確定（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一七七頁）。是明暘開發公司交付予僑馥建經公司、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其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均為真正，堪以認定。指示書上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之印文既均為真正，僑馥建經公司依該等指示書之指示，移轉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可言。

　　②原告固稱僑馥建經公司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明知明暘開發公司財務狀況不佳仍未向原告確認指示書真偽，或明知原告對於指示書內容不知情，仍依指示書之內容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之土地持分以塗銷信託登記方式移轉所有權予明暘開發公司，然查：⑴僑馥建經公司負責人彭慶、副總經理吳亦珍、業務協理杜明輝、助理傅楷智等人，對於明暘開發公司（郭國俊）「逾越原告等地主印章授權使用範圍」、持原告真正印章在指示書上蓋用，以取得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俾便設定抵押權取得資金之行為，均不知情、未參與、協助，此經檢察官、刑事法院調查審認詳明，有臺灣高等法院一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五二０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一一０年度偵字第一七二三二號不起訴處分書足徵（見本院卷㈤第一四三至二五０頁），是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明知原告等地主對於該等指示書並不知情，仍依指示書辦理原告等地主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塗銷信託、所有權移轉登記，協助明暘開發公司以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⑵四方信託契約第五條「丙方之信託管理」第二項「信託財產之產權管理事務」第㈡款約定：「信託目的完成時，丙方應即依甲、乙方分屋協議書及丁方（即中泰租賃公司）書面同意後，辦理房地產權移轉，將甲、乙方所屬信託財產結算與返還予甲、乙方或其各指定之第三人」（見士林卷第二二、二四、一六二、一六四、二０六、二０八頁），該約款已明揭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可指定僑馥建經公司將特定之信託標的房屋及基地持分移轉予指定之人，參諸原告於一０四年三月間、一０三年八月間所填寫之選屋單，其上僅有原告個別選定之房屋編號，並無配賦之基地持分，且下方說明欄記載「⒉上表所列面積僅為選屋標準，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之房屋權狀為準」、「⒋車位遴選方式一律以由公司公開抽籤方式決定」、「⒍本選屋單一式兩份，本公司及地主各持一份」、「⒎若所遴選之房屋及車位有與其他住戶重複之情事則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見士林卷第一０四至一一０頁），即選屋單所載不唯未臻具體明確（欠缺正確之建號、面積及配賦土地持分比例），且非無可能嗣後因抽籤更易，更僅一式二份，復均無未見任何將來應提示予信託受託人（僑馥建經公司）之約定。足見僑馥建經公司於信託目的完成時，辦理興建完成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務時，仍需依原告等地主及明暘開發公司「最後」之「具體明確指示」辦理，而無從逕依建案完成前、內容簡略且尚未確定之選屋單辦理；則僑馥建經公司依四方信託契約信託人之一明暘開發公司所提出、蓋用全體信託人即原告等地主與明暘開發公司真正印章印文、載有明確內容及具體翔實房屋與基地持分之指示書，辦理信託事務即塗銷信託或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自無不合；⑶再者，四方信託契約第二條「資料提供」第二項約定：「甲方及乙方保證所提供資料為真實，如有虛偽不實情事致影響丙方辦理委任事項者，甲方及乙方應自負責任‧‧‧」（見士林卷第十八、一五八、二０二頁），即僑馥建經公司不負有資料真偽之查證責任，而應由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擔保資料為真正並自負其責，僑馥建經公司既無庸查證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自無於取得指示書後，再就資料之真偽向原告或明暘開發公司確認之必要性；且原告等地主人數非少，四方信託契約履行過程中，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之資料及僑馥建經公司所應處理之事務均繁多，倘令僑馥建經公司需一一向原告等地主確認資料之真實性，恐反致延宕事務之處理及本件合建契約之進程，有違事理。是本院認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明暘開發公司所提供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並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無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情事。

　１１況原告並未陳明並舉證，在僑馥建經公司不知情亦未參與、協助明暘開發公司就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設定抵押權之情形下，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六項行為，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基地持分嗣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後移轉予原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而喪失所有權之結果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綜上，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前述❶、❷、❸、❹、❺、❼共六項行為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規定及信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請求僑馥建經公司負賠償之責，難認有據。僑馥建經公司既無違反四方信託契約義務或信託法規定情事，彭慶固為僑馥建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亦無庸負責。

　１２關於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①本件原告所受損害為所取得之不動產房地前經明暘開發公司設定抵押權，終因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而喪失所有權，迭已敘明，是原告之損害於附表二所示不動產經拍定、更易所有權人時始發生並確定（即附表二「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分別為一一０年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一０九年八月十七日、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一０九年九月七日），該等損害無從回復原狀，應以金錢賠償，損害賠償數額自應以原告喪失所有權當時各該不動產之客觀價值即拍定價格定之，至原告所指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不唯與本件損害發生時間有一定程度差異，且並非附表二所示各該不動產之實際交易（拍賣）價格，而不動產價值與客觀經濟環境、不動產坐落位置、新舊程度、面積、格局、周邊狀況含鄰戶、管理方法甚至前手個別使用情形息息相關，此為週知之事實，是周邊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僅能在未有實際交易情形下提供價格之參考，無從取代實際交易價格。

　　②而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所有權登記情形」欄編號④時間之實際交易價格即拍定價格分別如附表三「拍定價格」欄所載（羅春梅部分共六千七百零九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元，鄭滿月部分共六千二百零五萬四千三百零三元，王仙蘭部分共四千零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元），扣除原告各自領回之價金即已獲填補之損害（羅春梅部分共七十八萬八千零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共五十九萬五千一百一十四元，王仙蘭部分共十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元），原告所受損害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堪以認定。

　　③則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部分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部分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部分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應屬有據。

　１３關於明暘開發公司抵銷之抗辯：

　　①羅春梅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八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羅春梅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五六頁），而羅春梅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均為四樓及八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但辯稱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第二項約定，變更設計費用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惟由本件合建契約第貳條「規劃設計及費用」全部約款觀之，其中第二項係約定「原【合建土地】建造執照以甲乙雙方名義核准取得後，在不影響甲乙雙方原有合建權利及甲方（即羅春梅）既有之權利之前提下，甲乙雙方得辦理變更設計，變更設計費用由乙方負擔」，可見該條款係在規範本件土地之「整體規劃設計」由明暘開發公司負責並負擔費用，非謂個別房屋小規模修改之費用亦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⑶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⑷第三期保證金返還二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⑸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羅春梅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⑹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三七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羅春梅分擔信託費。

　　⑺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元部分

　　⓵本件合建契約係約定由原告（與其他地主）提供本件土地作為建築用地，由明暘開發公司提供建築資金及技術，合作興建大樓，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第捌條「費用之負擔」第五項約定：「本件合建分屋乃是甲方以換出之土地，交換乙方換予之房屋互易辦理‧‧‧」，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見士林卷第三八、四一、五六、六二、六五、八十、八六、八九、一０二頁），即原告等地主係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前業提及，易言之，原告等地主係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是如原告等地主選定之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實際超逾原告等地主簽立本件合建契約時原各自名下所有之本件土地持分，原告等地主亦應就各自不足之土地進行價額找補，相當於購入自身不足之土地持分，始符本件合建契約雙方互易之本旨，否則無異指地主得無償取得部分所選定之地上建物，悖於事理。

　　⓶羅春梅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二一三‧九三平方公尺之

　　　六五八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

　　　為五三‧四八三平方公尺；而羅春梅分得之房屋，專有部

　　　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

　　　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羅春梅自

　　　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⑻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羅春梅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羅春梅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羅春梅，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㈠、㈡、㈢、㈣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⑼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⑽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⑾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四一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羅春梅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⒀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羅春梅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含客變費用四萬七千二百一十八元、代墊土地增值稅二百零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三元、印花稅八千零二十六元、代墊契稅三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五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七元、代墊管理基金七萬二千二百五十五元）。

　　②鄭滿月部分

　　⑴樓層價差二百八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鄭滿月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八十頁），而鄭滿月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五樓，其餘為六、八、九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一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鄭滿月分擔信託費。

　　⑸土地找補款四千四百八十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九元部分，鄭滿月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鄭滿月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四六‧八九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鄭滿月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⑹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鄭滿月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鄭滿月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鄭滿月，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㈤、㈥、㈦、㈧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⑺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⑻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⑼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六五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⑽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鄭滿月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鄭滿月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含代墊契稅三十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九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二十四萬七千一百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五千九百零五元、代墊管理基金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元）。

　　③王仙蘭部分：

　　⑴樓層價差一百零九萬五千零九十元部分，未據明暘開發公司陳明並舉證依據，參諸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三點所載，王仙蘭得選擇九樓以上樓層一戶，不足部分選擇二至九樓樓層（見士林卷第一０二頁），而王仙蘭選擇之樓層僅一戶為十樓，其餘為五、七樓，難認有支付樓層價差必要。

　　⑵溢領租金補貼返還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元部分，已經原告否認，就此情節明暘開發公司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採憑。

　　⑶第三期保證金返還十九萬七千六百元部分，亦經原告否認，就此部分保證金之給付，明暘開發公司仍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仍無可採。

　　⑷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一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合建土地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土地增值稅，移轉登記前由甲方負擔，移轉登記後按甲乙雙方持分比率各自負擔」，及第四項「其他費用：‧‧‧甲方應移轉登記予乙方之土地持分之登記規費、印花費、代辦手續費歸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土地增值稅應由王仙蘭負擔，印花稅應由明暘開發公司負擔，明暘開發公司就土地增值稅之抵銷抗辯，亦屬可採。

　　⑸合建信託費分擔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一元部分，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叁條約定：「甲乙雙方同意於完成全部地主簽約，並取得全部地主房屋點交完成，取得建造執照前，甲乙雙方將合建土地、建物及起造人交付信託並完成信託簽約‧‧‧本合建土地信託期限至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竣之日止。有關信託管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五頁），則明暘開發公司自無由請求王仙蘭分擔信託費。

　　⑹土地找補款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元部分，王仙蘭原為本件土地合併前面積一九五‧九八平方公尺之六五九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四分之一，折合面積為四八‧九九五平方公尺；而王仙蘭分得之房屋，專有部分配賦之基地持分折合面積共三十‧九三平方公尺（計算式詳如附表四），低於原持有土地折合面積，是王仙蘭無庸找補土地差額予明暘開發公司。

　　⑺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其他費用：‧‧‧本大樓完成後，建物所有權總登記所需之複丈費、登記費、代辦手續費、房屋稅、瓦斯裝置工程費、水電費、管理費等，均應按照甲乙雙方各自取得部分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是此部分費用自應由王仙蘭負擔，至原告稱所移轉之不動產房地設有高額抵押權，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故無庸負擔此部分費用云云，尚非有據，蓋明暘開發公司將在本件土地上出資興建完成、王仙蘭前選定之房屋暨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王仙蘭，係明暘開發公司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所負主要終局義務，附表二㈨、㈩、建物及配賦之土地持分設有抵押權情節，僅為權利瑕疵，難認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屬可採。

　　⑻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非無可採。

　　⑼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同前項理由，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為可採。

　　⑽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二項「房屋稅：領得使用執照後之房屋稅，按雙方分得比例各自負擔」（見士林卷第八九頁），則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⑾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部分，數額為原告所不爭執，依雙方間本件合建契約第捌條第四項約定，此部分費用應由王仙蘭負擔，明暘開發公司此部分抵銷抗辯仍為可採。

　　⑿以上合計明暘開發公司就王仙蘭部分得抵銷之債務數額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含代墊土地增值稅九十九萬六千零一元、印花稅三千一百七十一元部分、代墊契稅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元、代墊過戶規費、雜費、印花稅、代書費共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元、代墊瓦斯管線設計費十八萬四千九百八十一元、代墊一０九年房屋稅四千一百零八元、代墊管理基金四萬九千零六十元）。

　１４原告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扣除前揭抵銷數額（羅春梅部分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原告尚得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

（二）關於找補請求（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本息）部分

　　１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分屋以戶為單位，不足坪數以現互相找補（含車位），單價以公開售價計算」，第四條約定：「車位不計坪數」（見士林卷第五六、八十、一０二頁），迭已提及；本件合建契約簽訂後，原告、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四年二月六日另協議羅春梅、鄭滿月、王仙蘭分別可分得一五０坪、一五０坪、一二０坪之建物及各二個停車位，前亦載及。而羅春梅、鄭滿月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各約為一三０坪，王仙蘭依本件合建契約所取得之房屋，扣除二車位面積二十坪後，面積約為八十三坪（參見附表三「面積（坪）」欄所載），再扣除原告分別讓與訴外人之房屋坪數各十坪，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尚短少二十三坪，應依前開約定進行找補。

　　２本建案公開售價為每坪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元，此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為明暘開發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款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亦屬有據。

（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甚明。明暘開發公司對原告所負債務不履行（權利瑕疵）損害賠償債務及找補債務均無確定履行期限，原告請求明暘開發公司併支付自起訴狀、追加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見士林卷第六二二、六二四頁公告、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四）關於移轉本件土地應有部分請求（羅春梅一萬分之六二、鄭滿月一萬分之一四六、王仙蘭一萬分之八十）部分

　　　本件合建契約第肆條「產權分配」第五項「土地持分」約定：「扣除汽車停車位應分攤之土地持分後，按本大樓建物總面積之比例分配土地持分，則甲方分得之建物依比例保留土地持分，其餘之土地應移轉給乙方‧‧‧」（見士林卷第三八、六二、八六頁），參以第捌條第五項、增補條文第一條之約定，本件合建契約性質為互易，即由原告等地主移轉名下超逾分得建物所應配賦之部分土地持分予明暘開發公司，換取明暘開發公司移轉所出資在本件土地上興建之指定建物所有權予原告等地主，不足部分以現金相互找補，亦即原告等地主以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以外」之本件土地持分，換取所選定、由明暘開發公司出資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車位，至所選定房屋及車位所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則由原告等地主保留，皆已提及，是如原告已經保留所取得建物應配賦之本件土地持分，剩餘土地持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換取所選定之明暘開發公司新建地上建物之對價，並供作本建案其他房屋配賦之土地持分。原告就本件土地之持分既僅能保留選定建物配賦之土地持分，其餘部分均應移轉予明暘開發公司作為取得建物之對價，並供作其他建物配賦土地持分，而原告選定房屋所配賦之土地持分並無短少，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猶請求僑馥建經公司將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土地持分之本件土地持分移轉予原告，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明暘開發公司訂有本件合建契約，復分別於一０四年間與明暘開發公司、僑馥建經公司、中泰租賃公司簽立四方信託契約，僑馥建經公司辦理本建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將本建案六十七戶房屋之信託委託人均登記為明暘開發公司，復於一０八年五月間將本建案其中三十五戶房屋及基地持分共一萬分之四０九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一０八年五月間持原告授權刻製並保管、用以辦理本建案建造及使用執照、產權登記及相關地政作業之印章，蓋用在記載「原告及明暘開發公司共同指示僑馥建經公司將如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均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之「指示書」上，交付僑馥建經公司，僑馥建經公司於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三日、二十三日陸續依前開「指示書」所載將含原告選定之附表一所示房屋及配賦土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明暘開發公司，明暘開發公司於同日以前述房屋及基地持分設定高額抵押權，再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將附表一所示房屋及基地持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致原告取得之選定房屋及基地持分有權利瑕疵且經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拍賣取償，現已全數移轉予訴外人、喪失所有權，羅春梅所受損害為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鄭滿月所受損害為六千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王仙蘭所受損害為四千零一十五萬四千一百零三元，明暘開發公司得據以抵銷之數額羅春梅部分為二百八十七萬八千八百零九元、鄭滿月部分為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元、王仙蘭部分為一百五十六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元，羅春梅、鄭滿月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十坪，王仙蘭取得之建物面積短少二十三坪，但並無證據足認僑馥建經公司違反四方信託契約之義務、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及信託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原告依約亦不得請求超逾所選定房屋配賦本件土地之持分，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賠償羅春梅六千三百四十三萬零六百一十二元、賠償鄭滿月六千零六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元、賠償王仙蘭三千八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零五元，及依本件合建契約增補條文第一條約定請求明暘開發公司給付羅春梅、鄭滿月各五百四十九萬六千一百元，給付王仙蘭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零三十元，以及均自一一０年九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原告、明暘開發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附表一：原告主張選定房屋及興建完成後建物標示

原　告 選定房屋 建　物　標　示       羅春梅  Ｌ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Ｋ戶　四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四樓   Ｋ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Ｊ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鄭滿月  Ｌ戶十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五樓   Ｋ戶　六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六樓   Ｋ戶　九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九樓   Ｊ戶　八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八樓     王仙蘭  Ｌ戶　五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五樓   Ｋ戶　七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七樓   Ｋ戶　十樓 新北市○○區○○段○○○○○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巷○○號十樓 



附表二：原告選定房屋（新北市○○區○○段○○○○地號土地

　　　　上新建建物）所有權變更及抵押權設定情形

原　告 建物標示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最高限額抵押權 設定登記情形                        羅春梅 ㈠    ５７１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㈡    ５７２７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1.26華祈峯拍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㈢     ５７３１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2高羣盛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㈣       ５７５５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羅春梅買賣取得◎ ④109.08.17劉吉雄拍賣取得 ⑤112.10.27楊凱宇、成劉憶穎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鄭滿月 ㈤       ５７２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0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1.06.21劉凱拍賣取得 ⑤112.06.27林聖哲買賣取得；113.07.22廖庭輝買賣取得　 Ｃ 108.07.04設定 抵押權人葉錫遠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㈥     ５７２９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1.09.20鍾篳藍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㈦     ５７３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5.28李苑華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㈧     ５７４８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13鄭滿月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5.10蔡青樺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王仙蘭 ㈨       ５７１２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6.28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09.09.07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0.08.02周倩嬪買賣取得 Ｂ 108.06.28設定 抵押權人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四千三百四十五萬元 --------------- Ｄ 108.07.30設定 抵押權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  ㈩     ５７３０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2.06.16黃敏純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     ５７３３號 ①108.01.21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所有權登記 ②108.07.23明暘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塗銷信託取得 ③108.08.22王仙蘭買賣取得◎ ④110.10.05力寶股份有限公司拍賣取得 ⑤113.05.09劉沛文買賣取得　   Ａ 108.07.23設定 抵押權人抵押權人蕾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六千九百萬元 



附表三：損害數額之計算（建號新北市新店區惠國段）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坪） 原告請求 （新臺幣） 拍定價格 （新臺幣） 發還數額 （新臺幣）   羅春梅   5715  53.71 29,519,553 24,560,000  　 788,021  5727  21.1 11,596,771  8,178,442   5731  21.1 11,596,771 11,220,000   5755  54.73 30,080,155 23,139,000 　　　　 0  合　計   150.64 82,798,746 ◎正確應為 82,793,250  67,097,442  　 788,021   鄭滿月 5722  53.52 29,415,127 23,201,200 　　　　 0  5729  21.1 11,596,771 10,820,000 　 174,849  5732  21.1 11,596,771 11,220,000 　 420,265  5748  54.81 30,124,124 16,813,103  合　計  150.53 82,732,793 62,054,303 　 595,114  王仙蘭 5712  53.71 29,519,553 20,920,000 　　　　 0  5730  29.44 16,180,518  8,156,800 　　　　 0  5733  21.1 11,596,771 11,220,000 　 142,697 合　計  104.25 57,296,843 40,296,800 　 142,697 



附表四：面積計算

原　告 房屋 建號 面積 （㎡） 配賦基地持分比例 基地持分 折合面積 （㎡） 原土地持分折合面積（㎡）   羅春梅   5715  95.76 253/10000 15.59   53.483  5727  44.53 124/10000  7.64   5731  44.53 124/10000  7.64   5755  97.96 260/10000 16.02  合　計  282.78 761/10000 46.89 53.483   鄭滿月   5722  95.42 252/10000 15.53   48.995  5729  44.53 124/10000  7.64   5732  44.53 124/10000  7.64   5748  98.22 261/10000 16.08  　 合　計  282.7 761/10000 46.89 48.995  王仙蘭 5712  95.76 253/10000 15.59  48.995  5730  44.53 125/10000  7.70   5733  44.53 124/10000  7.64  　 合　計  184.82 502/10000 30.93 48.995 ◎基地（新北市○○區○○段○○○○地號）面積為 　616.17㎡。      

　　　　　　　　　　　　　　　　　　　　



